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696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沁爍國際有限公司（原名：俊祥國際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思妤  

訴訟代理人  吳俊儒律師

被      告  蘇志鴻  

            張炯茗  

            陳炫溎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翔暢裝潢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松偉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毓珊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4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本訴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反訴被告應给付反訴原告新臺幣12萬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19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被告負擔百分之44，餘由反訴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3項得假執行；但如反訴被告以新臺幣12萬元為反訴原

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反訴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壹、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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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之訴之聲明第1項為：被告應給付

原告新臺幣（下同）187萬835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嗣於民

國113年7月30日以民事追加被告暨準備狀追加翔暢裝潢有限

公司（下稱翔暢公司）為被告，復於113年9月2日以民事訴

之變更暨準備二狀變更聲明如後開原告聲明所示。經核原告

所為上開聲明變更，均係本於原告位於臺中市○○區○○路

00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之拆除工程（下稱系爭工程）

契約所生之同一基礎事實，揆諸前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就非專屬

他法院管轄，且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相牽連，並得行

同種訴訟程序之事件，對於原告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

之人提起反訴，民事訴訟法第259條、第260條第1項、第2項

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翔暢公司主張原告於系爭工程完

工前終止契約，原告應賠償翔暢公司因契約終止所受之損

害，依民法第511條規定，反訴請求原告給付27萬0400元，

及自民事反訴答辯暨反訴狀送達翌日（即113年9月19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2

21頁至230頁）。核翔暢公司對原告提起反訴主張之原因事

實，與本訴原告請求被告賠償遲延完工損害之訴訟標的及防

禦方法，有相牽連之關係，且證據資料共通，又非專屬他法

院管轄，並得行同種訴訟程序，依前揭規定，翔暢公司提起

反訴，應予准許。

乙、實體方面

壹、本訴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翔暢公司承攬原告系爭房屋之拆除工程，雙方約定拆除範圍

為系爭房屋1至5樓之樓梯與約定之裝潢，工程期間自112年1

2月18日進場，至同年12月29日完工，工程款為50萬4000元

（下稱系爭契約），原告於112年12月15日匯款20萬1600元

至翔暢公司帳戶，雙方因信賴關係，並無簽立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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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然翔暢公司於112年12月29日遲未完工，原告於113年1月4日

與具有決定權之被告蘇志鴻協議，約定翔暢公司應於同年1

月12日完工，若無法完工，則應賠償營業損失、人事成本、

租金等損失150萬元（即原證3，下稱系爭協議）。然翔暢公

司於同年1月12日未完工，系爭房屋仍有1至3樓樓梯及4、5

樓部分牆面未完成拆除，且現場遺留大量垃圾，被告遂終止

系爭契約，並委由第三人繼續工程，另外支出費用23萬3604

元，又因此無法順利在該址開店，而受有無法營業之損失合

計164萬4752元（計算式：119萬6128元【營業損失】＋13萬

6224元【租金】＋31萬2400元【人事費用】＝164萬4752

元），爰依系爭協議、民法第231條之規定，先位請求翔暢

公司賠償損害共187萬8356元。

　㈢倘認原告先位之訴無理由，承攬系爭工程之人為被告蘇志

鴻、張炯茗、陳炫溎（下稱蘇志鴻等3人），蘇志鴻等3人仍

應就系爭協議負賠償之責，爰依系爭協議、民法第231條之

規定，備位請求蘇志鴻等3人賠償損害共187萬8356元。

  ㈣並聲明：⒈先位聲明：翔暢公司應給付原告187萬8356元，

及自113年8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⒉備位聲明：蘇志鴻、

張炯茗、陳炫溎應給付原告187萬8356元，及自113年6月27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㈠蘇志鴻、張炯茗認識原告之法定代理人及友人魏至毅（綽號

小毅），知悉原告有拆除工程之需求，遂介紹翔暢公司與原

告認識，原告並指派魏至毅及吳紫瑜與翔暢公司聯絡，翔暢

公司指派陳炫溎接洽。雙方於112年12月11日成立系爭工程

群組（下稱系爭群組），初始成員為魏至毅、吳紫瑜、陳炫

溎、陳正晨（暱稱：Vincent Chen）即原告之設計總監。陳

炫溎於112年12月14日傳送以翔暢公司名義出具之估價單予

吳紫瑜，原告於同年12月15日匯款20萬1600元至翔暢公司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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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是系爭契約係存在於原告與翔暢公司之間。

　㈡復依陳炫溎與吳紫瑜間之對話紀錄，陳炫溎僅表示盡量趕

工，並未約定系爭工程之具體工期，且魏至毅與蘇志鴻間達

成之系爭協議，僅是蘇志鴻以介紹人身分居間協調，翔暢公

司並未同意系爭協議內容，系爭契約既未約定施工期限，亦

未約定遲延罰款，是翔暢公司自無須負擔遲延完工之損害賠

償責任。

　㈢退步言，縱認原告與翔暢公司達成系爭協議內容，蘇志鴻當

時已表示拆除範圍不能再增加，然原告仍多次追加系爭房屋

1樓屋頂、2樓雨遮花架、各樓層牆面、2樓踢腳板等拆除工

項，系爭協議自已不適用。再退步言，兩造於協調系爭協議

時，原告之損害尚未發生，則系爭協議約定之金額為懲罰性

違約金，該違約金金額已達承攬費用之3倍，顯然過高，應

予酌減。

　㈣又系爭房屋4、5樓梯壁面非約定承攬範圍，且除卻原告拒絕

被告施作之1至3樓之樓梯部分，被告已依系爭契約約定之承

攬範圍拆除完畢，已無剩餘工程需另行雇工施作。況原告拒

絕陳炫溎施作1至3樓之樓梯部分而任意終止契約，縱其另行

雇工拆除1至3樓之樓梯部分之花費，亦非翔暢公司所造成之

損失。另影響營業收入之因素繁多，原告並未說明營業損失

之日期及計算方式，自難認此部分損失與系爭工程相關。

　㈤再者，蘇志鴻、張炯茗僅為介紹人，與系爭工程施作毫無關

係。又系爭協議僅是魏至毅與蘇志鴻協調解決方案過程之對

話，陳炫溎為翔暢公司之員工，並未授權蘇志鴻代表其個人

與魏至毅達成任何協議，張炯茗亦僅為介紹人，從未參與系

爭工程，原告自不得依系爭協議，請求蘇志鴻等3人負賠償

責任。退步言，縱認系爭協議成立於原告與蘇志鴻等3人之

間，蘇志鴻於系爭協議已表示不能增加拆除範圍，原告既增

加拆除範圍，即不得再適用系爭協議。再退步言，系爭協議

之金額為懲罰性違約金，顯然過高，故請求予以酌減。

　㈥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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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免為假執行。

貳、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主張：系爭契約係存在於反訴原告及反訴被告之

間，且未訂有完工期限，反訴原告至113年1月11日止，除系

爭房屋1至3樓樓梯部分外，已依系爭契約約定之承攬範圍拆

除完畢，反訴被告於113年1月12日要求反訴原告撤場，係於

反訴原告即將完成系爭契約之際終止契約，反訴原告自得請

求因契約終止而生之損害，即包括已完工部分之報酬。又反

訴被告尚欠尾款30萬2400元，扣除反訴原告原應支出之113

年1月12日4名打除工人工資1萬元（每人每天2,500元）、清

運費用一車2萬2000元，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27萬0400

元（計算式：30萬2400元－1萬元－2萬2000元＝27萬0400

元），爰依民法第511條、系爭契約終止前之法律關係提起

本訴等語。並聲明：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27萬0400元，

及自民事答辯暨反訴狀送達翌日（即113年9月19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反訴被告抗辯：兩造約定系爭工程之工期為10日，反訴原告

未於112年12月29日完工，自不得請求尾款報酬。又反訴原

告並未舉證證明受有何種損害，自不得依民法第511條之規

定請求損害賠償等語。並聲明：反訴原告之反訴駁回。

參、兩造不爭執及爭執之事項

一、不爭執事項

　㈠系爭拆除契約約定拆除地點為臺中市○○區○○路0000號，

未稅前金額為48萬元，加計稅金後總額為50萬4000元，原告

已支付20萬1600元。

　㈡被告已經拆除1、2、3樓之牆面、3至5樓的樓梯。1至3樓之

樓梯未拆除。

　㈢4、5樓樓梯旁之牆面被告拆除到被證9之情況。

　㈣被告於113年1月12日自約定拆除地點退場。

　㈤系爭契約業經俊祥國際有限公司於113年1月12日終止，翔暢

公司之工班於當日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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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件爭點

　㈠本訴部分：

　⒈被告翔暢公司就系爭契約之履行是否給付遲延？（即被證9

磁磚部分是否為一開始兩造協議要拆除的範圍？1至3樓的樓

梯未拆除，是否可歸責於被告？系爭契約是否定有完工期

限？）

　⒉本訴原告依原證3之協議及民法第231條第1項，先位請求被

告翔暢公司給付187萬8356元暨遲延利息，有無理由？

　⒊本訴原告依原證3之協議，備位請求被告蘇志鴻、張炯茗、

陳炫溎給付187萬8356元暨遲延利息，有無理由？

　㈡反訴部分

　⒈反訴原告依民法第511條、系爭契約終止前之法律關係，請

求反訴被告給付27萬0400元暨遲延利息，有無理由？

肆、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本訴部分：　

　　原告主張翔暢公司未於約定時間內拆除系爭房屋之「一至三

樓之樓梯」及「五樓樓梯旁之牆面」，構成給付遲延等語；

而翔暢公司辯稱：「五樓樓梯旁之牆面」本來不在原始契約

中，為原告日後追加，且雙方並未明確約定期限，在拆除過

程中不斷變動項目及展延時間，而「一至三樓之樓梯」是因

為如果先拆除，翔暢公司即無法前往二至四樓進行拆除工

作，況翔暢公司已經計畫於113年1月12日拆除「一至三樓之

樓梯」，然原告當天阻止翔暢公司入場，要求翔暢公司離

場，自不可歸責於翔暢公司，翔暢公司並不構成給付遲延等

情，故本件應探究者為①「五樓樓梯旁之牆面」是否為追加

項目？②「一至三樓之樓梯」未拆除，是否可歸責於翔暢公

司？③系爭契約之期限為何？

　㈠「四、五樓樓梯旁之磁磚牆面」是否為追加項目？

　⒈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

辭句，為民法第98條所規定，故解釋當事人之意思，應以當

事人立約當時之真意為準，而真意何在，又應以過去事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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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一切證據資料為斷定之標準，不能拘泥文字致失真意。

至所謂探求當事人之真意，如兩造就其真意有爭執時，應從

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經濟目的、一般社會之客觀

認知、經驗法則及當事人所欲使該意思表示發生之法律效果

而為探求，並將誠信原則涵攝在內，藉以檢視其解釋結果對

兩造之權利義務是否符合公平正義。

　⒉原告主張「四、五樓樓梯旁之磁磚牆面」即在一開始之系爭

契約約定之拆除範圍內，依據為原告於112年12月11日將施

工圖面(下稱系爭圖面，見本院卷第95、201頁)上傳系爭群

組，是該圖面上加深色之部分，對應至1到5樓部分均應拆除

等語。首先觀諸系爭圖面僅有1、2樓之部分，並無3至5樓之

部分，雖原告於系爭群組內曾表示3至5樓之部分即依照系爭

圖面相對應位置拆除(陳正晨：圖面您先看一下(1/2)樓，樓

上都一樣，我們樓梯位子會更動，和樓板拆除，見本院卷第

95頁【照片編號2】)，但原告亦有表示「位子會更動」，是

得否以此遽認雙方已經對3至5樓之拆除具體項目達成合意，

已非無疑。再者，依一般拆除實務，拆除具體項目必當詳細

約定，否則承攬人如何知悉要拆除何部分，且範圍為何，又

雙方確實又相約於113年12月18日前往系爭房屋現場場勘

（見本院卷第96頁【照片編號5-9】），並將系爭房屋具體

將要拆除之部分噴上油漆，此有雙方通訊軟體通話紀錄及現

場照片（見本院卷第96頁【照片編號5-9】，本院卷第203-2

09、271頁）在卷可佐，顯見系爭圖面僅為參考，實際拆除

範圍應以雙方113年12月18日之噴漆為準。而觀諸四、五樓

樓梯旁之牆面噴漆之照片（見本院卷第271頁），該牆面可

分為油漆部分及磁磚部分，僅有油漆部分上打叉，磁磚部分

並未有相同噴漆，且油漆及磁磚分界上兩造噴上直線，若兩

造之真意為油漆部分及磁磚部分均應拆除，殊難想像會在油

漆部分及磁磚部分分界上噴上直線，顯見被告所稱當時雙方

之真意為拆除四、五樓樓梯旁牆面之有噴打叉之油漆部分，

並未包括四、五樓樓梯旁牆面磁磚部分，應堪可信。是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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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四、五樓樓梯旁之磁磚牆面」為原本工程項目，而非

追加項目，應不可採。

　㈡翔暢公司是否陷於給付遲延？(即系爭契約是否定有期限？

期限為何？給付遲延是否可歸責於翔暢公司？)

　⒈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

任，又因不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未為給付者，債務人

不負遲延責任，民法第229條第1項、230條定有明文。次按

所謂默示之意思表示，係指依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

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思者而言，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4

79號民事判決意旨自明。

　⒉原告主張翔暢公司給付遲延，依民法第231條之規定應負擔

給付遲延之責任，認系爭契約約定期限原本約定為112年12

日18日進場，10日後完工(即至113年12月29日)，雙方又同

意展延至113年1月12日完工等語，並提出吳紫瑜與陳炫溎之

對話紀錄（吳紫瑜：「您好我們12/18開始整理+拆除1-5樓

+頂樓，預計10天，對嗎…」，陳炫溎：「10天我們儘量趕

給你…」，見本院卷第25頁）及原告與蘇志鴻之對話紀錄

(【113年1月4日】原告：「哈嘍，如剛剛電話溝通，北回逢

甲店的部分拆除就依照電話約定1/12全數拆除並清運撤場完

成，如果沒有如期完成，還是要請你們完成原定拆除作業，

中間有任何罰單你們必須吸收…」，蘇志鴻：「好沒問題，

但拆除內容不能再增加。1/12為最後一天，1/13進場才

對。」；見本院卷第29頁)為證據，然此經翔暢公司否認，

抗辯兩造對於拆除項目不斷變動增加，因此並未有明確之期

限等語。首先，觀諸上開吳紫瑜與陳炫溎之對話紀錄（見本

院卷第25頁），陳炫溎表示儘量10日趕給原告，自難認雙方

於簽約時已有確認期限；再者，「四、五樓樓梯旁之磁磚牆

面」應為原告日後追加項目，已如前所述，況在112年12月1

8日至112年12月28日之工期中，雙方在系爭群組中對於拆除

項目不斷增加(【112年12月21日】陳正晨：炫溎早，昨天我

們發現二樓後方也有一個增建區、請師傅今天有空把二樓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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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後方陽台一塊牆面木板拆除，我們再查看一下後方現

況…今天二樓後面再麻煩您看一下，我們一直以為增建只有

一樓，昨天水電再查線才發現後面有一間…那這邊再麻煩你

拆除清空和樓下的舊石棉瓦屋頂，【見本院卷第99頁，照片

17、18】，【112年12月24日】陳正晨：這樣進度OK嗎？陳

炫溎：目前可以，多出2樓後面（見本院卷第100頁，照片編

號22），【112年12月26日】陳正晨：炫溎，現在預計會拆

到哪一天？陳炫溎：預計這星期拆完六，日如果被抗議，需

延後兩天，因後面開始拆樓梯有共鳴會很吵（見本院卷第10

1頁，照片編號28），【112年12月29】陳正晨：這裡原本沒

有樓板嗎？【見本院卷第114頁，照片編號77】)，是翔暢公

司主張原告於施工後發現有另外須拆除之項目，堪信為真；

再者，觀諸系爭群組之112年12月18日至113年1月4日之對話

紀錄（見本院卷第95-120頁），翔暢公司之施工照片頻繁上

傳，雙方亦密集在群組中討論，顯見雙方對於施工狀況及進

度均有掌握，況原告雖主張雙方約定應完工之日期(即112年

12月29日)，然於112年12月29日之群組內亦未見原告具體主

張指摘翔暢公司遲延，反而陳正晨於112年12月29日在系爭

群組表示「阿桂!報告一下狀況1.鄰居在北回官方群組裡留

言有關於我們拆除問題及假日是否施工，經跟業主討論之

後，不打擾鄰居及顧客狀況下，我們這個連假停止施工，連

假後恢復」（見本院卷第113頁，照片編號75)，又於112年1

月1日表示「明天進度建議，1.九點過後拆除，九點前先清

運。2.從五樓開始的話，請先幫我們把水塔搬到5樓。3.請

務必盡快完成。4.我們原本的開幕計畫已經確定無法準時，

但是我們一樣還沒放棄任何的可能性」(見本院卷第117頁，

照片編號89），又於113年1月3日陳正晨表示「炫溎，什麼

時間可以全部好？」，陳炫溎回應「已昨天噴漆範圍及樓層

板及樓梯加上六-日無法打除，1/15好」，陳正晨表示「還

要兩周？」，魏至毅表示「時間真的拖到太久了」，陳炫溎

表示「已昨天放完樣範圍，是的扣除六-日。小毅哥，我們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九頁



很盡力在拆了，每天石材清運打除。」，魏至毅回復「我

懂」（見本院卷第118頁，照片編號94、95），可見原告對

於112年12月29日無法完工已有認識，並同意給予時間讓翔

暢公司將工程完成，是依上開事證，可認雙方自112年12月1

8日開工後，因不斷增減項目及鄰居抗議，雙方對合意延展

工期一情，具有默示合意。

　⒊又原告主張於113年1月4日與蘇志鴻達成於113年1月12日完

成清運之合意等語，然觀諸原告與蘇志宏於113年1月4日之

對話紀錄，原告表示「哈囉，如剛剛電話溝通，北回逢甲店

的部分拆除就依照電話約定1/12全數拆除並清運撤場完成，

如果沒有如期完成，還是要請你們完成原定拆除作業，中間

有任何罰單你們必須吸收，尾款不得請款外，賠償過年期間

的營業損失、人事成本、租金成本等150萬，延後工程的其

他的損失我們自己負擔，但要麻煩你們以1/12撤場為最高原

則，我會以1/12的撤場後進場作為規劃，再麻煩你確認沒問

題後，回覆以上資訊。」，蘇志鴻表示「好沒問題，但拆除

內容不能再增加」，原告回復「好」（見本院卷第29頁），

雖原告有表示應於113年1月12日全數拆除清運完成，蘇志鴻

意表同意，然蘇志鴻亦於對話中表達「但拆除內容不能再增

加」，是該同意仍有一定之前提要件，得否以此遽認雙方已

經達成合意，實有疑問。再觀諸系爭群組113年1月4日後之

對話紀錄，(【113年1月6日】王正晨：「一樓的屋頂下來了

嗎？我想要請鐵工可以先去場勘丈量」，陳炫溎：「好，一

樓沒拆，已經小毅哥報告了」，魏至毅：「不是二樓才沒有

嗎，一樓的後區在當時的估計範圍阿，二樓才是拆除中斷發

現新增的不是嗎」…陳正晨：「前面屋簷禮拜幾拆」，陳炫

溎：「石棉瓦？」，陳正晨：「大門口」，陳炫溎：「(傳

送照片)前面已拆完了喔」，陳正晨：「屋頂還在阿…」，

陳炫溎：「老闆，當初只說拆木作，沒說要拆屋頂」，陳正

晨：「我是說屋簷不是天花板…你回想一下」，陳炫溎：

「(傳送相片)這片？」，陳正晨：「是的」，陳炫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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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拆」【見本院卷第124頁，照片編號117-121。】，【113

年1月8日】陳正晨：「另外正面的二樓雨遮和花架也把他卸

下來，等裡面拆完不需要帆布的時候」，陳炫溎：「我可以

幫拆，但這項不在12號裡面OK嗎，12號我是把1-5樓室內交

給小毅哥」，陳正晨：「阿，這個會很複雜嗎？」，陳炫

溎：「我要等全部好才能拆，煙一直飛出來喔」，陳正晨：

「感恩，今天進度還好嗎？12號前的這段時間，鐵師傅有機

會先去丈量先行補強的部分嗎(後面有增建區域)清空的環境

下？【見本院卷第126頁，照片編號127-128】，【113年1月

10日】陳正晨：「(傳送相片)」，陳炫溎：「這也要

拆？」，陳正晨：「(傳送項片)樓梯不在牆也不會在阿，

(傳送相片)，沒拆的話!樓梯轉不上來啊」，陳炫溎：「(傳

送照片)」，陳正晨：「我們不是確認過那道牆整面拆，你

還噴漆」，陳炫溎：「我有在噴漆跟總監確認」，陳正晨：

「是阿」，陳炫溎：「(傳送照片)，陳正晨：「(傳送照

片)」，陳炫溎：「我樓梯拆了也上不去，(傳送照片)」，

陳正晨：「XX是牆阿，(傳送照片)，這不是有噴XX嗎，(傳

送照片)，其實圖面一直都有」，陳炫溎：「(傳送圖片)，

(傳送圖片)，大家都認為會在這邊，總監，志鴻哥麻煩你打

給他」，陳正晨：「沒辦法!還是要想辦法拆了，我沒有他

電話」，陳炫溎：「(傳送門號)蘇先生」，陳正晨：「阿

桂!你照片都仔細拍一遍，我再全部檢查一次」，陳炫溎：

「(傳送照片)，(傳送照片)」，陳正晨：「現在的」，陳炫

溎：「(傳送照片)我們已經很盡力在拆了，當初也視訊跟總

監對過了，也說拆到門斗地方才噴漆上去，我當初放樣人都

在現場」，陳正晨：「我說的是牆不可能只到門斗，而且圖

面有樓梯也有拆除圖，樓梯要轉上去，如果那道牆不用拆人

要怎麼走過去，開那個樓板就是要走樓梯」，陳炫溎：「當

場每個都有聽到，不然我不會噴在門斗邊緣，大家都在放

樣，在來我們只是包拆除。放樣也要由你們放樣。在來我每

天都有放照片，如果有問題是不是就要說了，不是我樓梯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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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在反應」，陳正晨：「我實在不懂這邏輯」，魏至毅：

「炫溎，你知道你才是監工嗎」，陳正晨：「1.追進度的每

天應該都是我2.我看到你拍給我的照片，來幫你確認哪裡有

問題，我叫監造不叫監工」，陳炫溎：「當初也沒說要拆那

麼多，後來我們也很盡力幫忙在拆，說拆哪我們就拆哪，但

現在這樣搞我，沒關係」，魏至毅：「什麼叫我現在這樣搞

你，是狀況有沒有搞清楚」，陳炫溎：「我只負責拆除，放

樣應該是設計師團隊來放樣，說拆哪再拆哪，我沒已收你監

工費吧」，魏至毅：「沒關係，我跟你合夥人通話」，陳炫

溎：「總監剛剛說話可能沒控制好，對不起，我也不想耽誤

到開幕，我提出解決方案，1-2樓牆面我打，這樣可以

嗎？」【見本院卷第128-131頁，照片編號133-146】，【11

3年1月11日】陳炫溎：「2F今日新增的踢角板也拆除了」

【見本院卷第142頁，照片編號192頁】)，雙方於113年1月4

日後仍有追加一樓屋頂、二樓雨遮花架、二樓踢腳板之工程

一情，堪信為真，而自系爭群組對話紀錄可知，雙方對於

「四、五樓樓梯旁之磁磚牆面」是否為拆除項目，均各執一

詞，並且因此發生齟齬，然依卷內證據，本院認「四、五樓

樓梯旁之磁磚牆面」並非原本拆除範圍，已如前述，是該原

告要求翔暢公司拆除「四、五樓樓梯旁之磁磚牆面」，自亦

構成工程追加。是以雙方之113年1月4日之對話紀錄觀之，

兩造尚非並對於系爭契約之期限達成合意，況原告於113年1

月4日後，仍有繼續追加工程，難認雙方對於113年1月12日

為系爭契約期限有合意，不得以該對話作為損害賠償之依

據；況且，給付遲延須可歸責於債務人，然細究本件過程，

可知本件紛爭均源於，原告委託翔暢公司施作系爭工程兩造

並無明確之書面，現場噴漆過程亦為粗略，皆僅有大概之方

向，導致雙方對於系爭工程之細節具體項目並未有明確共

識，因此造成雙方理解上之落差，此在上開工程期間於雙方

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即可得知，雙方對於工程具體項目有不斷

討論，增減變更即可看出，若原告於簽約時，有提出明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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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圖或詳盡書面細目，則可避免雙方於施工期日中，不斷

反覆確認施工項目，況依系爭群組對話紀錄，翔暢公司施工

完後均有上傳照片，然翔暢公司將4、5樓之樓梯拆除多日

後，原告方於113年1月10日提出為何翔暢公司未將「四、五

樓樓梯旁之磁磚牆面」拆除之質疑，可見翔暢公司未隱瞞實

際進度，亦有對原告進行報告，益徵本件之主因為原告未明

確註明工程項目，造成雙方對於工程項目認知有落差所導

致，是縱然本件翔暢公司有遲延，然該遲延應難歸責於翔暢

公司，是原告之主張翔暢公司應負擔給付遲延之損害賠償責

任，自不可採。

　㈢又按工作有瑕疵者，定作人得定相當期限，請求承攬人修補

之。工作需定作人之行為始能完成者，而定作人不為其行為

時，承攬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定作人為之。承攬人不於前

項期限內修補者，定作人得自行修補，並得向承攬人請求償

還修補必要之費用。定作人不於前項期限內為其行為者，承

攬人得解除契約，並得請求賠償因契約解除而生之損害，民

法第493條第1、2項、第507條第1、2項訂有明文。是承攬契

約中，應先定期催告承攬人完工後，承攬人不於期限內為其

行為者，定作人方得解除契約，且若有瑕疵，需先請求承攬

人修補，經承攬人拒絕後，方得依法請求賠償費用，此立法

意旨為承攬人通常具有專業能力，且已經支出勞力時間費

用，由承攬人完工，較能維持雙方之公平，且對於雙方經濟

上利益均屬有益。經查，從上開群組對話紀錄可知，翔暢公

司從未拒絕修補或完工，均表示願意完工，然原告於113年1

月12日逕自拒絕翔暢公司之修補及完工之請求，並要求翔暢

公司退場，並自行委由第三人完工，顯然不符合上開規定，

是原告之主張翔暢公司應賠償其損害及償還費用，於法不

合，一併敘明。

　㈣原告得否對蘇志鴻、張炯茗、陳炫溎請求給付遲延之損害賠

償？

　　原告主張蘇志鴻、張炯茗、陳炫溎亦應負擔給付遲延之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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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償責任，然本件簽約之契約相對人為翔暢公司，此乃雙方

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357頁），亦有翔暢公司估價單（見

本院卷第93頁）在卷可佐，依債之相對性，原告自不得對蘇

志鴻、張炯茗、陳炫溎請求債務不履行之責任，況系爭契約

並未定期限，上開渠等縱然為債務人，亦自無陷於給付遲延

之可能，原告此部分之聲明，亦無理由。

　㈤綜上，原告主張被告给付遲延，應賠償其損害之先位主張及

備位聲明均無理由，應予以駁回，且假執行已失其附麗，一

併敘明。

　㈥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陳述及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

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㈦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二、反訴部分：

　㈠翔暢公司依據民法第511條請求沁爍國際有限公司(下稱沁爍

公司)賠償有無理由？若有理由，則數額為何？

　⒈按工作未完成前，定作人得隨時終止契約。但應賠償承攬人

因契約終止而生之損害；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

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依

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

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益，民法第511條、第216條分別定有

明文。故民法第511條係規定倘定作人於承攬人工作未完成

前，如認工作之繼續進行，對其已無利益時，得不定期限、

不具理由隨意終止契約，但為保護承攬人因定作人隨意終止

契約所可能遭受之不利益，故賦予承攬人損害賠償請求權

(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114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凡

依外部客觀情事觀之，足認其已有取得利益之可能，而因責

任原因事實之發生，致不能取得者，即為所失之利益，應由

債務人賠償，不以確實可取得之利益為限（最高法院100年

度台上字第210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俊祥公司於113

年1月12日終止系爭契約，此乃雙方不爭執之事項，且亦有

魏至毅與陳炫溎當日錄影檔譯文（見本院卷第145頁）在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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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佐，堪信為真。而依上開所述，本件兩造之遲延給付之紛

爭，應源於沁爍公司未明確註明工程項目，造成雙方對於工

程項目認知有落差，且沁爍公司於工程期間追加工程所導

致，尚非可歸責於翔暢公司，是沁爍公司之終止契約，應屬

於行使民法第511條之定作人任意權，依上開規定，翔暢公

司自得依法請求原告賠償損害。

　⒉再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

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

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上開規定係賦與法院審酌一切情

況，在原告證明已受有損害，而有客觀上不能證明其數額或

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之情事時，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之裁量

權，以求公平（參該條項立法理由）。又財政部每年均就營

利事業各類同業核定利潤標準，作為課徵所得稅之依據，其

核定之同業利潤標準，係據各業抽樣調查並徵詢各該業同業

公會之意見而為核定，可謂依統計及經驗所定之標準（最高

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1758號判決意旨參照）。故該同業利潤

標準可作為法院審酌損害之參考依據之一。而沁爍公司終止

系爭契約後，已委由第三人晨室空間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下稱晨室公司)將系爭工程完工，價格20萬6000元，此有晨

室公司開立之收據（見本院卷第39頁）在卷可佐，是以本院

認以系爭契約價值約50萬元作為計算基準，翔暢公司尚未完

成之工程，以20萬元認定工程款應屬合理，翔暢公司公司完

成之工程，以30萬計算應屬合理，是翔暢公司公司完成之工

程部分尚有10萬元工程款未收取，而翔暢公司就未完成部分

可預期之利益，應扣除未實際支出之合理成本，參酌財政部

公布之114年度營利事業各業所得額暨同業利潤標準表所列

「室內裝修工程」之「淨利率」為10％（見本院卷第263

頁），未完成工作部分預期可得之利益應為2萬元【計算

式：200000×0.1＝20000】，加計翔暢公司已完工部分尚未

收取之10萬工程款，則翔暢公司依民法第511條規定，請求

沁爍公司賠償其因契約終止所失利益12萬元，核屬有據，逾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五頁



此部分應屬無依據。

　㈡綜上所述，反訴原告依民法第511條之規定，請求反訴被告

給付12萬元，及自113年9月19日(反訴起訴狀於113年9月18

日當庭交反訴被告收受，見本院卷第221頁)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

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㈢本件所命給付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

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

規定，依職權諭知被告預供相當之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

於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予駁回。

　㈣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陳述及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

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㈤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冠霖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書記官　黃善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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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696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沁爍國際有限公司（原名：俊祥國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思妤  
訴訟代理人  吳俊儒律師
被      告  蘇志鴻  
            張炯茗  
            陳炫溎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翔暢裝潢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松偉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毓珊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本訴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反訴被告應给付反訴原告新臺幣12萬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被告負擔百分之44，餘由反訴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3項得假執行；但如反訴被告以新臺幣12萬元為反訴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反訴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壹、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之訴之聲明第1項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87萬835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嗣於民國113年7月30日以民事追加被告暨準備狀追加翔暢裝潢有限公司（下稱翔暢公司）為被告，復於113年9月2日以民事訴之變更暨準備二狀變更聲明如後開原告聲明所示。經核原告所為上開聲明變更，均係本於原告位於臺中市○○區○○路00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之拆除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契約所生之同一基礎事實，揆諸前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就非專屬他法院管轄，且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相牽連，並得行同種訴訟程序之事件，對於原告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民事訴訟法第259條、第260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翔暢公司主張原告於系爭工程完工前終止契約，原告應賠償翔暢公司因契約終止所受之損害，依民法第511條規定，反訴請求原告給付27萬0400元，及自民事反訴答辯暨反訴狀送達翌日（即113年9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221頁至230頁）。核翔暢公司對原告提起反訴主張之原因事實，與本訴原告請求被告賠償遲延完工損害之訴訟標的及防禦方法，有相牽連之關係，且證據資料共通，又非專屬他法院管轄，並得行同種訴訟程序，依前揭規定，翔暢公司提起反訴，應予准許。
乙、實體方面
壹、本訴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翔暢公司承攬原告系爭房屋之拆除工程，雙方約定拆除範圍為系爭房屋1至5樓之樓梯與約定之裝潢，工程期間自112年12月18日進場，至同年12月29日完工，工程款為50萬4000元（下稱系爭契約），原告於112年12月15日匯款20萬1600元至翔暢公司帳戶，雙方因信賴關係，並無簽立書面。
　㈡然翔暢公司於112年12月29日遲未完工，原告於113年1月4日與具有決定權之被告蘇志鴻協議，約定翔暢公司應於同年1月12日完工，若無法完工，則應賠償營業損失、人事成本、租金等損失150萬元（即原證3，下稱系爭協議）。然翔暢公司於同年1月12日未完工，系爭房屋仍有1至3樓樓梯及4、5樓部分牆面未完成拆除，且現場遺留大量垃圾，被告遂終止系爭契約，並委由第三人繼續工程，另外支出費用23萬3604元，又因此無法順利在該址開店，而受有無法營業之損失合計164萬4752元（計算式：119萬6128元【營業損失】＋13萬6224元【租金】＋31萬2400元【人事費用】＝164萬4752元），爰依系爭協議、民法第231條之規定，先位請求翔暢公司賠償損害共187萬8356元。
　㈢倘認原告先位之訴無理由，承攬系爭工程之人為被告蘇志鴻、張炯茗、陳炫溎（下稱蘇志鴻等3人），蘇志鴻等3人仍應就系爭協議負賠償之責，爰依系爭協議、民法第231條之規定，備位請求蘇志鴻等3人賠償損害共187萬8356元。
  ㈣並聲明：⒈先位聲明：翔暢公司應給付原告187萬8356元，及自113年8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⒉備位聲明：蘇志鴻、張炯茗、陳炫溎應給付原告187萬8356元，及自113年6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㈠蘇志鴻、張炯茗認識原告之法定代理人及友人魏至毅（綽號小毅），知悉原告有拆除工程之需求，遂介紹翔暢公司與原告認識，原告並指派魏至毅及吳紫瑜與翔暢公司聯絡，翔暢公司指派陳炫溎接洽。雙方於112年12月11日成立系爭工程群組（下稱系爭群組），初始成員為魏至毅、吳紫瑜、陳炫溎、陳正晨（暱稱：Vincent Chen）即原告之設計總監。陳炫溎於112年12月14日傳送以翔暢公司名義出具之估價單予吳紫瑜，原告於同年12月15日匯款20萬1600元至翔暢公司帳戶，是系爭契約係存在於原告與翔暢公司之間。
　㈡復依陳炫溎與吳紫瑜間之對話紀錄，陳炫溎僅表示盡量趕工，並未約定系爭工程之具體工期，且魏至毅與蘇志鴻間達成之系爭協議，僅是蘇志鴻以介紹人身分居間協調，翔暢公司並未同意系爭協議內容，系爭契約既未約定施工期限，亦未約定遲延罰款，是翔暢公司自無須負擔遲延完工之損害賠償責任。
　㈢退步言，縱認原告與翔暢公司達成系爭協議內容，蘇志鴻當時已表示拆除範圍不能再增加，然原告仍多次追加系爭房屋1樓屋頂、2樓雨遮花架、各樓層牆面、2樓踢腳板等拆除工項，系爭協議自已不適用。再退步言，兩造於協調系爭協議時，原告之損害尚未發生，則系爭協議約定之金額為懲罰性違約金，該違約金金額已達承攬費用之3倍，顯然過高，應予酌減。
　㈣又系爭房屋4、5樓梯壁面非約定承攬範圍，且除卻原告拒絕被告施作之1至3樓之樓梯部分，被告已依系爭契約約定之承攬範圍拆除完畢，已無剩餘工程需另行雇工施作。況原告拒絕陳炫溎施作1至3樓之樓梯部分而任意終止契約，縱其另行雇工拆除1至3樓之樓梯部分之花費，亦非翔暢公司所造成之損失。另影響營業收入之因素繁多，原告並未說明營業損失之日期及計算方式，自難認此部分損失與系爭工程相關。
　㈤再者，蘇志鴻、張炯茗僅為介紹人，與系爭工程施作毫無關係。又系爭協議僅是魏至毅與蘇志鴻協調解決方案過程之對話，陳炫溎為翔暢公司之員工，並未授權蘇志鴻代表其個人與魏至毅達成任何協議，張炯茗亦僅為介紹人，從未參與系爭工程，原告自不得依系爭協議，請求蘇志鴻等3人負賠償責任。退步言，縱認系爭協議成立於原告與蘇志鴻等3人之間，蘇志鴻於系爭協議已表示不能增加拆除範圍，原告既增加拆除範圍，即不得再適用系爭協議。再退步言，系爭協議之金額為懲罰性違約金，顯然過高，故請求予以酌減。
　㈥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貳、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主張：系爭契約係存在於反訴原告及反訴被告之間，且未訂有完工期限，反訴原告至113年1月11日止，除系爭房屋1至3樓樓梯部分外，已依系爭契約約定之承攬範圍拆除完畢，反訴被告於113年1月12日要求反訴原告撤場，係於反訴原告即將完成系爭契約之際終止契約，反訴原告自得請求因契約終止而生之損害，即包括已完工部分之報酬。又反訴被告尚欠尾款30萬2400元，扣除反訴原告原應支出之113年1月12日4名打除工人工資1萬元（每人每天2,500元）、清運費用一車2萬2000元，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27萬0400元（計算式：30萬2400元－1萬元－2萬2000元＝27萬0400元），爰依民法第511條、系爭契約終止前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27萬0400元，及自民事答辯暨反訴狀送達翌日（即113年9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反訴被告抗辯：兩造約定系爭工程之工期為10日，反訴原告未於112年12月29日完工，自不得請求尾款報酬。又反訴原告並未舉證證明受有何種損害，自不得依民法第511條之規定請求損害賠償等語。並聲明：反訴原告之反訴駁回。
參、兩造不爭執及爭執之事項
一、不爭執事項
　㈠系爭拆除契約約定拆除地點為臺中市○○區○○路0000號，未稅前金額為48萬元，加計稅金後總額為50萬4000元，原告已支付20萬1600元。
　㈡被告已經拆除1、2、3樓之牆面、3至5樓的樓梯。1至3樓之樓梯未拆除。
　㈢4、5樓樓梯旁之牆面被告拆除到被證9之情況。
　㈣被告於113年1月12日自約定拆除地點退場。
　㈤系爭契約業經俊祥國際有限公司於113年1月12日終止，翔暢公司之工班於當日退場。　
二、本件爭點
　㈠本訴部分：
　⒈被告翔暢公司就系爭契約之履行是否給付遲延？（即被證9磁磚部分是否為一開始兩造協議要拆除的範圍？1至3樓的樓梯未拆除，是否可歸責於被告？系爭契約是否定有完工期限？）
　⒉本訴原告依原證3之協議及民法第231條第1項，先位請求被告翔暢公司給付187萬8356元暨遲延利息，有無理由？
　⒊本訴原告依原證3之協議，備位請求被告蘇志鴻、張炯茗、陳炫溎給付187萬8356元暨遲延利息，有無理由？
　㈡反訴部分
　⒈反訴原告依民法第511條、系爭契約終止前之法律關係，請求反訴被告給付27萬0400元暨遲延利息，有無理由？
肆、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本訴部分：　
　　原告主張翔暢公司未於約定時間內拆除系爭房屋之「一至三樓之樓梯」及「五樓樓梯旁之牆面」，構成給付遲延等語；而翔暢公司辯稱：「五樓樓梯旁之牆面」本來不在原始契約中，為原告日後追加，且雙方並未明確約定期限，在拆除過程中不斷變動項目及展延時間，而「一至三樓之樓梯」是因為如果先拆除，翔暢公司即無法前往二至四樓進行拆除工作，況翔暢公司已經計畫於113年1月12日拆除「一至三樓之樓梯」，然原告當天阻止翔暢公司入場，要求翔暢公司離場，自不可歸責於翔暢公司，翔暢公司並不構成給付遲延等情，故本件應探究者為①「五樓樓梯旁之牆面」是否為追加項目？②「一至三樓之樓梯」未拆除，是否可歸責於翔暢公司？③系爭契約之期限為何？
　㈠「四、五樓樓梯旁之磁磚牆面」是否為追加項目？
　⒈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為民法第98條所規定，故解釋當事人之意思，應以當事人立約當時之真意為準，而真意何在，又應以過去事實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為斷定之標準，不能拘泥文字致失真意。至所謂探求當事人之真意，如兩造就其真意有爭執時，應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經濟目的、一般社會之客觀認知、經驗法則及當事人所欲使該意思表示發生之法律效果而為探求，並將誠信原則涵攝在內，藉以檢視其解釋結果對兩造之權利義務是否符合公平正義。
　⒉原告主張「四、五樓樓梯旁之磁磚牆面」即在一開始之系爭契約約定之拆除範圍內，依據為原告於112年12月11日將施工圖面(下稱系爭圖面，見本院卷第95、201頁)上傳系爭群組，是該圖面上加深色之部分，對應至1到5樓部分均應拆除等語。首先觀諸系爭圖面僅有1、2樓之部分，並無3至5樓之部分，雖原告於系爭群組內曾表示3至5樓之部分即依照系爭圖面相對應位置拆除(陳正晨：圖面您先看一下(1/2)樓，樓上都一樣，我們樓梯位子會更動，和樓板拆除，見本院卷第95頁【照片編號2】)，但原告亦有表示「位子會更動」，是得否以此遽認雙方已經對3至5樓之拆除具體項目達成合意，已非無疑。再者，依一般拆除實務，拆除具體項目必當詳細約定，否則承攬人如何知悉要拆除何部分，且範圍為何，又雙方確實又相約於113年12月18日前往系爭房屋現場場勘（見本院卷第96頁【照片編號5-9】），並將系爭房屋具體將要拆除之部分噴上油漆，此有雙方通訊軟體通話紀錄及現場照片（見本院卷第96頁【照片編號5-9】，本院卷第203-209、271頁）在卷可佐，顯見系爭圖面僅為參考，實際拆除範圍應以雙方113年12月18日之噴漆為準。而觀諸四、五樓樓梯旁之牆面噴漆之照片（見本院卷第271頁），該牆面可分為油漆部分及磁磚部分，僅有油漆部分上打叉，磁磚部分並未有相同噴漆，且油漆及磁磚分界上兩造噴上直線，若兩造之真意為油漆部分及磁磚部分均應拆除，殊難想像會在油漆部分及磁磚部分分界上噴上直線，顯見被告所稱當時雙方之真意為拆除四、五樓樓梯旁牆面之有噴打叉之油漆部分，並未包括四、五樓樓梯旁牆面磁磚部分，應堪可信。是原告主張「四、五樓樓梯旁之磁磚牆面」為原本工程項目，而非追加項目，應不可採。
　㈡翔暢公司是否陷於給付遲延？(即系爭契約是否定有期限？期限為何？給付遲延是否可歸責於翔暢公司？)
　⒈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又因不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未為給付者，債務人不負遲延責任，民法第229條第1項、230條定有明文。次按所謂默示之意思表示，係指依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思者而言，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479號民事判決意旨自明。
　⒉原告主張翔暢公司給付遲延，依民法第231條之規定應負擔給付遲延之責任，認系爭契約約定期限原本約定為112年12日18日進場，10日後完工(即至113年12月29日)，雙方又同意展延至113年1月12日完工等語，並提出吳紫瑜與陳炫溎之對話紀錄（吳紫瑜：「您好我們12/18開始整理+拆除1-5樓+頂樓，預計10天，對嗎…」，陳炫溎：「10天我們儘量趕給你…」，見本院卷第25頁）及原告與蘇志鴻之對話紀錄(【113年1月4日】原告：「哈嘍，如剛剛電話溝通，北回逢甲店的部分拆除就依照電話約定1/12全數拆除並清運撤場完成，如果沒有如期完成，還是要請你們完成原定拆除作業，中間有任何罰單你們必須吸收…」，蘇志鴻：「好沒問題，但拆除內容不能再增加。1/12為最後一天，1/13進場才對。」；見本院卷第29頁)為證據，然此經翔暢公司否認，抗辯兩造對於拆除項目不斷變動增加，因此並未有明確之期限等語。首先，觀諸上開吳紫瑜與陳炫溎之對話紀錄（見本院卷第25頁），陳炫溎表示儘量10日趕給原告，自難認雙方於簽約時已有確認期限；再者，「四、五樓樓梯旁之磁磚牆面」應為原告日後追加項目，已如前所述，況在112年12月18日至112年12月28日之工期中，雙方在系爭群組中對於拆除項目不斷增加(【112年12月21日】陳正晨：炫溎早，昨天我們發現二樓後方也有一個增建區、請師傅今天有空把二樓後方的後方陽台一塊牆面木板拆除，我們再查看一下後方現況…今天二樓後面再麻煩您看一下，我們一直以為增建只有一樓，昨天水電再查線才發現後面有一間…那這邊再麻煩你拆除清空和樓下的舊石棉瓦屋頂，【見本院卷第99頁，照片17、18】，【112年12月24日】陳正晨：這樣進度OK嗎？陳炫溎：目前可以，多出2樓後面（見本院卷第100頁，照片編號22），【112年12月26日】陳正晨：炫溎，現在預計會拆到哪一天？陳炫溎：預計這星期拆完六，日如果被抗議，需延後兩天，因後面開始拆樓梯有共鳴會很吵（見本院卷第101頁，照片編號28），【112年12月29】陳正晨：這裡原本沒有樓板嗎？【見本院卷第114頁，照片編號77】)，是翔暢公司主張原告於施工後發現有另外須拆除之項目，堪信為真；再者，觀諸系爭群組之112年12月18日至113年1月4日之對話紀錄（見本院卷第95-120頁），翔暢公司之施工照片頻繁上傳，雙方亦密集在群組中討論，顯見雙方對於施工狀況及進度均有掌握，況原告雖主張雙方約定應完工之日期(即112年12月29日)，然於112年12月29日之群組內亦未見原告具體主張指摘翔暢公司遲延，反而陳正晨於112年12月29日在系爭群組表示「阿桂!報告一下狀況1.鄰居在北回官方群組裡留言有關於我們拆除問題及假日是否施工，經跟業主討論之後，不打擾鄰居及顧客狀況下，我們這個連假停止施工，連假後恢復」（見本院卷第113頁，照片編號75)，又於112年1月1日表示「明天進度建議，1.九點過後拆除，九點前先清運。2.從五樓開始的話，請先幫我們把水塔搬到5樓。3.請務必盡快完成。4.我們原本的開幕計畫已經確定無法準時，但是我們一樣還沒放棄任何的可能性」(見本院卷第117頁，照片編號89），又於113年1月3日陳正晨表示「炫溎，什麼時間可以全部好？」，陳炫溎回應「已昨天噴漆範圍及樓層板及樓梯加上六-日無法打除，1/15好」，陳正晨表示「還要兩周？」，魏至毅表示「時間真的拖到太久了」，陳炫溎表示「已昨天放完樣範圍，是的扣除六-日。小毅哥，我們很盡力在拆了，每天石材清運打除。」，魏至毅回復「我懂」（見本院卷第118頁，照片編號94、95），可見原告對於112年12月29日無法完工已有認識，並同意給予時間讓翔暢公司將工程完成，是依上開事證，可認雙方自112年12月18日開工後，因不斷增減項目及鄰居抗議，雙方對合意延展工期一情，具有默示合意。
　⒊又原告主張於113年1月4日與蘇志鴻達成於113年1月12日完成清運之合意等語，然觀諸原告與蘇志宏於113年1月4日之對話紀錄，原告表示「哈囉，如剛剛電話溝通，北回逢甲店的部分拆除就依照電話約定1/12全數拆除並清運撤場完成，如果沒有如期完成，還是要請你們完成原定拆除作業，中間有任何罰單你們必須吸收，尾款不得請款外，賠償過年期間的營業損失、人事成本、租金成本等150萬，延後工程的其他的損失我們自己負擔，但要麻煩你們以1/12撤場為最高原則，我會以1/12的撤場後進場作為規劃，再麻煩你確認沒問題後，回覆以上資訊。」，蘇志鴻表示「好沒問題，但拆除內容不能再增加」，原告回復「好」（見本院卷第29頁），雖原告有表示應於113年1月12日全數拆除清運完成，蘇志鴻意表同意，然蘇志鴻亦於對話中表達「但拆除內容不能再增加」，是該同意仍有一定之前提要件，得否以此遽認雙方已經達成合意，實有疑問。再觀諸系爭群組113年1月4日後之對話紀錄，(【113年1月6日】王正晨：「一樓的屋頂下來了嗎？我想要請鐵工可以先去場勘丈量」，陳炫溎：「好，一樓沒拆，已經小毅哥報告了」，魏至毅：「不是二樓才沒有嗎，一樓的後區在當時的估計範圍阿，二樓才是拆除中斷發現新增的不是嗎」…陳正晨：「前面屋簷禮拜幾拆」，陳炫溎：「石棉瓦？」，陳正晨：「大門口」，陳炫溎：「(傳送照片)前面已拆完了喔」，陳正晨：「屋頂還在阿…」，陳炫溎：「老闆，當初只說拆木作，沒說要拆屋頂」，陳正晨：「我是說屋簷不是天花板…你回想一下」，陳炫溎：「(傳送相片)這片？」，陳正晨：「是的」，陳炫溎：「好我拆」【見本院卷第124頁，照片編號117-121。】，【113年1月8日】陳正晨：「另外正面的二樓雨遮和花架也把他卸下來，等裡面拆完不需要帆布的時候」，陳炫溎：「我可以幫拆，但這項不在12號裡面OK嗎，12號我是把1-5樓室內交給小毅哥」，陳正晨：「阿，這個會很複雜嗎？」，陳炫溎：「我要等全部好才能拆，煙一直飛出來喔」，陳正晨：「感恩，今天進度還好嗎？12號前的這段時間，鐵師傅有機會先去丈量先行補強的部分嗎(後面有增建區域)清空的環境下？【見本院卷第126頁，照片編號127-128】，【113年1月10日】陳正晨：「(傳送相片)」，陳炫溎：「這也要拆？」，陳正晨：「(傳送項片)樓梯不在牆也不會在阿，(傳送相片)，沒拆的話!樓梯轉不上來啊」，陳炫溎：「(傳送照片)」，陳正晨：「我們不是確認過那道牆整面拆，你還噴漆」，陳炫溎：「我有在噴漆跟總監確認」，陳正晨：「是阿」，陳炫溎：「(傳送照片)，陳正晨：「(傳送照片)」，陳炫溎：「我樓梯拆了也上不去，(傳送照片)」，陳正晨：「XX是牆阿，(傳送照片)，這不是有噴XX嗎，(傳送照片)，其實圖面一直都有」，陳炫溎：「(傳送圖片)，(傳送圖片)，大家都認為會在這邊，總監，志鴻哥麻煩你打給他」，陳正晨：「沒辦法!還是要想辦法拆了，我沒有他電話」，陳炫溎：「(傳送門號)蘇先生」，陳正晨：「阿桂!你照片都仔細拍一遍，我再全部檢查一次」，陳炫溎：「(傳送照片)，(傳送照片)」，陳正晨：「現在的」，陳炫溎：「(傳送照片)我們已經很盡力在拆了，當初也視訊跟總監對過了，也說拆到門斗地方才噴漆上去，我當初放樣人都在現場」，陳正晨：「我說的是牆不可能只到門斗，而且圖面有樓梯也有拆除圖，樓梯要轉上去，如果那道牆不用拆人要怎麼走過去，開那個樓板就是要走樓梯」，陳炫溎：「當場每個都有聽到，不然我不會噴在門斗邊緣，大家都在放樣，在來我們只是包拆除。放樣也要由你們放樣。在來我每天都有放照片，如果有問題是不是就要說了，不是我樓梯拆完在反應」，陳正晨：「我實在不懂這邏輯」，魏至毅：「炫溎，你知道你才是監工嗎」，陳正晨：「1.追進度的每天應該都是我2.我看到你拍給我的照片，來幫你確認哪裡有問題，我叫監造不叫監工」，陳炫溎：「當初也沒說要拆那麼多，後來我們也很盡力幫忙在拆，說拆哪我們就拆哪，但現在這樣搞我，沒關係」，魏至毅：「什麼叫我現在這樣搞你，是狀況有沒有搞清楚」，陳炫溎：「我只負責拆除，放樣應該是設計師團隊來放樣，說拆哪再拆哪，我沒已收你監工費吧」，魏至毅：「沒關係，我跟你合夥人通話」，陳炫溎：「總監剛剛說話可能沒控制好，對不起，我也不想耽誤到開幕，我提出解決方案，1-2樓牆面我打，這樣可以嗎？」【見本院卷第128-131頁，照片編號133-146】，【113年1月11日】陳炫溎：「2F今日新增的踢角板也拆除了」【見本院卷第142頁，照片編號192頁】)，雙方於113年1月4日後仍有追加一樓屋頂、二樓雨遮花架、二樓踢腳板之工程一情，堪信為真，而自系爭群組對話紀錄可知，雙方對於「四、五樓樓梯旁之磁磚牆面」是否為拆除項目，均各執一詞，並且因此發生齟齬，然依卷內證據，本院認「四、五樓樓梯旁之磁磚牆面」並非原本拆除範圍，已如前述，是該原告要求翔暢公司拆除「四、五樓樓梯旁之磁磚牆面」，自亦構成工程追加。是以雙方之113年1月4日之對話紀錄觀之，兩造尚非並對於系爭契約之期限達成合意，況原告於113年1月4日後，仍有繼續追加工程，難認雙方對於113年1月12日為系爭契約期限有合意，不得以該對話作為損害賠償之依據；況且，給付遲延須可歸責於債務人，然細究本件過程，可知本件紛爭均源於，原告委託翔暢公司施作系爭工程兩造並無明確之書面，現場噴漆過程亦為粗略，皆僅有大概之方向，導致雙方對於系爭工程之細節具體項目並未有明確共識，因此造成雙方理解上之落差，此在上開工程期間於雙方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即可得知，雙方對於工程具體項目有不斷討論，增減變更即可看出，若原告於簽約時，有提出明確之施工圖或詳盡書面細目，則可避免雙方於施工期日中，不斷反覆確認施工項目，況依系爭群組對話紀錄，翔暢公司施工完後均有上傳照片，然翔暢公司將4、5樓之樓梯拆除多日後，原告方於113年1月10日提出為何翔暢公司未將「四、五樓樓梯旁之磁磚牆面」拆除之質疑，可見翔暢公司未隱瞞實際進度，亦有對原告進行報告，益徵本件之主因為原告未明確註明工程項目，造成雙方對於工程項目認知有落差所導致，是縱然本件翔暢公司有遲延，然該遲延應難歸責於翔暢公司，是原告之主張翔暢公司應負擔給付遲延之損害賠償責任，自不可採。
　㈢又按工作有瑕疵者，定作人得定相當期限，請求承攬人修補之。工作需定作人之行為始能完成者，而定作人不為其行為時，承攬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定作人為之。承攬人不於前項期限內修補者，定作人得自行修補，並得向承攬人請求償還修補必要之費用。定作人不於前項期限內為其行為者，承攬人得解除契約，並得請求賠償因契約解除而生之損害，民法第493條第1、2項、第507條第1、2項訂有明文。是承攬契約中，應先定期催告承攬人完工後，承攬人不於期限內為其行為者，定作人方得解除契約，且若有瑕疵，需先請求承攬人修補，經承攬人拒絕後，方得依法請求賠償費用，此立法意旨為承攬人通常具有專業能力，且已經支出勞力時間費用，由承攬人完工，較能維持雙方之公平，且對於雙方經濟上利益均屬有益。經查，從上開群組對話紀錄可知，翔暢公司從未拒絕修補或完工，均表示願意完工，然原告於113年1月12日逕自拒絕翔暢公司之修補及完工之請求，並要求翔暢公司退場，並自行委由第三人完工，顯然不符合上開規定，是原告之主張翔暢公司應賠償其損害及償還費用，於法不合，一併敘明。
　㈣原告得否對蘇志鴻、張炯茗、陳炫溎請求給付遲延之損害賠償？
　　原告主張蘇志鴻、張炯茗、陳炫溎亦應負擔給付遲延之損害賠償責任，然本件簽約之契約相對人為翔暢公司，此乃雙方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357頁），亦有翔暢公司估價單（見本院卷第93頁）在卷可佐，依債之相對性，原告自不得對蘇志鴻、張炯茗、陳炫溎請求債務不履行之責任，況系爭契約並未定期限，上開渠等縱然為債務人，亦自無陷於給付遲延之可能，原告此部分之聲明，亦無理由。
　㈤綜上，原告主張被告给付遲延，應賠償其損害之先位主張及備位聲明均無理由，應予以駁回，且假執行已失其附麗，一併敘明。
　㈥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陳述及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㈦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二、反訴部分：
　㈠翔暢公司依據民法第511條請求沁爍國際有限公司(下稱沁爍公司)賠償有無理由？若有理由，則數額為何？
　⒈按工作未完成前，定作人得隨時終止契約。但應賠償承攬人因契約終止而生之損害；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益，民法第511條、第216條分別定有明文。故民法第511條係規定倘定作人於承攬人工作未完成前，如認工作之繼續進行，對其已無利益時，得不定期限、不具理由隨意終止契約，但為保護承攬人因定作人隨意終止契約所可能遭受之不利益，故賦予承攬人損害賠償請求權(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114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凡依外部客觀情事觀之，足認其已有取得利益之可能，而因責任原因事實之發生，致不能取得者，即為所失之利益，應由債務人賠償，不以確實可取得之利益為限（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10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俊祥公司於113年1月12日終止系爭契約，此乃雙方不爭執之事項，且亦有魏至毅與陳炫溎當日錄影檔譯文（見本院卷第145頁）在卷可佐，堪信為真。而依上開所述，本件兩造之遲延給付之紛爭，應源於沁爍公司未明確註明工程項目，造成雙方對於工程項目認知有落差，且沁爍公司於工程期間追加工程所導致，尚非可歸責於翔暢公司，是沁爍公司之終止契約，應屬於行使民法第511條之定作人任意權，依上開規定，翔暢公司自得依法請求原告賠償損害。
　⒉再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上開規定係賦與法院審酌一切情況，在原告證明已受有損害，而有客觀上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之情事時，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之裁量權，以求公平（參該條項立法理由）。又財政部每年均就營利事業各類同業核定利潤標準，作為課徵所得稅之依據，其核定之同業利潤標準，係據各業抽樣調查並徵詢各該業同業公會之意見而為核定，可謂依統計及經驗所定之標準（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1758號判決意旨參照）。故該同業利潤標準可作為法院審酌損害之參考依據之一。而沁爍公司終止系爭契約後，已委由第三人晨室空間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下稱晨室公司)將系爭工程完工，價格20萬6000元，此有晨室公司開立之收據（見本院卷第39頁）在卷可佐，是以本院認以系爭契約價值約50萬元作為計算基準，翔暢公司尚未完成之工程，以20萬元認定工程款應屬合理，翔暢公司公司完成之工程，以30萬計算應屬合理，是翔暢公司公司完成之工程部分尚有10萬元工程款未收取，而翔暢公司就未完成部分可預期之利益，應扣除未實際支出之合理成本，參酌財政部公布之114年度營利事業各業所得額暨同業利潤標準表所列「室內裝修工程」之「淨利率」為10％（見本院卷第263頁），未完成工作部分預期可得之利益應為2萬元【計算式：200000×0.1＝20000】，加計翔暢公司已完工部分尚未收取之10萬工程款，則翔暢公司依民法第511條規定，請求沁爍公司賠償其因契約終止所失利益12萬元，核屬有據，逾此部分應屬無依據。
　㈡綜上所述，反訴原告依民法第511條之規定，請求反訴被告給付12萬元，及自113年9月19日(反訴起訴狀於113年9月18日當庭交反訴被告收受，見本院卷第22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㈢本件所命給付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諭知被告預供相當之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予駁回。
　㈣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陳述及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㈤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冠霖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書記官　黃善應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696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沁爍國際有限公司（原名：俊祥國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思妤  
訴訟代理人  吳俊儒律師
被      告  蘇志鴻  
            張炯茗  
            陳炫溎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翔暢裝潢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松偉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毓珊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4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本訴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反訴被告應给付反訴原告新臺幣12萬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19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被告負擔百分之44，餘由反訴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3項得假執行；但如反訴被告以新臺幣12萬元為反訴原
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反訴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壹、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
    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之訴之聲明第1項為：被告應給付
    原告新臺幣（下同）187萬835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嗣於民
    國113年7月30日以民事追加被告暨準備狀追加翔暢裝潢有限
    公司（下稱翔暢公司）為被告，復於113年9月2日以民事訴
    之變更暨準備二狀變更聲明如後開原告聲明所示。經核原告
    所為上開聲明變更，均係本於原告位於臺中市○○區○○路0000
    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之拆除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契約
    所生之同一基礎事實，揆諸前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就非專屬
    他法院管轄，且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相牽連，並得行
    同種訴訟程序之事件，對於原告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
    之人提起反訴，民事訴訟法第259條、第260條第1項、第2項
    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翔暢公司主張原告於系爭工程完
    工前終止契約，原告應賠償翔暢公司因契約終止所受之損害
    ，依民法第511條規定，反訴請求原告給付27萬0400元，及
    自民事反訴答辯暨反訴狀送達翌日（即113年9月19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221
    頁至230頁）。核翔暢公司對原告提起反訴主張之原因事實
    ，與本訴原告請求被告賠償遲延完工損害之訴訟標的及防禦
    方法，有相牽連之關係，且證據資料共通，又非專屬他法院
    管轄，並得行同種訴訟程序，依前揭規定，翔暢公司提起反
    訴，應予准許。
乙、實體方面
壹、本訴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翔暢公司承攬原告系爭房屋之拆除工程，雙方約定拆除範圍
    為系爭房屋1至5樓之樓梯與約定之裝潢，工程期間自112年1
    2月18日進場，至同年12月29日完工，工程款為50萬4000元
    （下稱系爭契約），原告於112年12月15日匯款20萬1600元
    至翔暢公司帳戶，雙方因信賴關係，並無簽立書面。
　㈡然翔暢公司於112年12月29日遲未完工，原告於113年1月4日
    與具有決定權之被告蘇志鴻協議，約定翔暢公司應於同年1
    月12日完工，若無法完工，則應賠償營業損失、人事成本、
    租金等損失150萬元（即原證3，下稱系爭協議）。然翔暢公
    司於同年1月12日未完工，系爭房屋仍有1至3樓樓梯及4、5
    樓部分牆面未完成拆除，且現場遺留大量垃圾，被告遂終止
    系爭契約，並委由第三人繼續工程，另外支出費用23萬3604
    元，又因此無法順利在該址開店，而受有無法營業之損失合
    計164萬4752元（計算式：119萬6128元【營業損失】＋13萬6
    224元【租金】＋31萬2400元【人事費用】＝164萬4752元），
    爰依系爭協議、民法第231條之規定，先位請求翔暢公司賠
    償損害共187萬8356元。
　㈢倘認原告先位之訴無理由，承攬系爭工程之人為被告蘇志鴻
    、張炯茗、陳炫溎（下稱蘇志鴻等3人），蘇志鴻等3人仍應
    就系爭協議負賠償之責，爰依系爭協議、民法第231條之規
    定，備位請求蘇志鴻等3人賠償損害共187萬8356元。
  ㈣並聲明：⒈先位聲明：翔暢公司應給付原告187萬8356元，及
    自113年8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⒉備位聲明：蘇志鴻、張
    炯茗、陳炫溎應給付原告187萬8356元，及自113年6月27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㈠蘇志鴻、張炯茗認識原告之法定代理人及友人魏至毅（綽號
    小毅），知悉原告有拆除工程之需求，遂介紹翔暢公司與原
    告認識，原告並指派魏至毅及吳紫瑜與翔暢公司聯絡，翔暢
    公司指派陳炫溎接洽。雙方於112年12月11日成立系爭工程
    群組（下稱系爭群組），初始成員為魏至毅、吳紫瑜、陳炫
    溎、陳正晨（暱稱：Vincent Chen）即原告之設計總監。陳
    炫溎於112年12月14日傳送以翔暢公司名義出具之估價單予
    吳紫瑜，原告於同年12月15日匯款20萬1600元至翔暢公司帳
    戶，是系爭契約係存在於原告與翔暢公司之間。
　㈡復依陳炫溎與吳紫瑜間之對話紀錄，陳炫溎僅表示盡量趕工
    ，並未約定系爭工程之具體工期，且魏至毅與蘇志鴻間達成
    之系爭協議，僅是蘇志鴻以介紹人身分居間協調，翔暢公司
    並未同意系爭協議內容，系爭契約既未約定施工期限，亦未
    約定遲延罰款，是翔暢公司自無須負擔遲延完工之損害賠償
    責任。
　㈢退步言，縱認原告與翔暢公司達成系爭協議內容，蘇志鴻當
    時已表示拆除範圍不能再增加，然原告仍多次追加系爭房屋
    1樓屋頂、2樓雨遮花架、各樓層牆面、2樓踢腳板等拆除工
    項，系爭協議自已不適用。再退步言，兩造於協調系爭協議
    時，原告之損害尚未發生，則系爭協議約定之金額為懲罰性
    違約金，該違約金金額已達承攬費用之3倍，顯然過高，應
    予酌減。
　㈣又系爭房屋4、5樓梯壁面非約定承攬範圍，且除卻原告拒絕
    被告施作之1至3樓之樓梯部分，被告已依系爭契約約定之承
    攬範圍拆除完畢，已無剩餘工程需另行雇工施作。況原告拒
    絕陳炫溎施作1至3樓之樓梯部分而任意終止契約，縱其另行
    雇工拆除1至3樓之樓梯部分之花費，亦非翔暢公司所造成之
    損失。另影響營業收入之因素繁多，原告並未說明營業損失
    之日期及計算方式，自難認此部分損失與系爭工程相關。
　㈤再者，蘇志鴻、張炯茗僅為介紹人，與系爭工程施作毫無關
    係。又系爭協議僅是魏至毅與蘇志鴻協調解決方案過程之對
    話，陳炫溎為翔暢公司之員工，並未授權蘇志鴻代表其個人
    與魏至毅達成任何協議，張炯茗亦僅為介紹人，從未參與系
    爭工程，原告自不得依系爭協議，請求蘇志鴻等3人負賠償
    責任。退步言，縱認系爭協議成立於原告與蘇志鴻等3人之
    間，蘇志鴻於系爭協議已表示不能增加拆除範圍，原告既增
    加拆除範圍，即不得再適用系爭協議。再退步言，系爭協議
    之金額為懲罰性違約金，顯然過高，故請求予以酌減。
　㈥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免為假執行。
貳、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主張：系爭契約係存在於反訴原告及反訴被告之間
    ，且未訂有完工期限，反訴原告至113年1月11日止，除系爭
    房屋1至3樓樓梯部分外，已依系爭契約約定之承攬範圍拆除
    完畢，反訴被告於113年1月12日要求反訴原告撤場，係於反
    訴原告即將完成系爭契約之際終止契約，反訴原告自得請求
    因契約終止而生之損害，即包括已完工部分之報酬。又反訴
    被告尚欠尾款30萬2400元，扣除反訴原告原應支出之113年1
    月12日4名打除工人工資1萬元（每人每天2,500元）、清運
    費用一車2萬2000元，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27萬0400元
    （計算式：30萬2400元－1萬元－2萬2000元＝27萬0400元），
    爰依民法第511條、系爭契約終止前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等
    語。並聲明：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27萬0400元，及自民
    事答辯暨反訴狀送達翌日（即113年9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反訴被告抗辯：兩造約定系爭工程之工期為10日，反訴原告
    未於112年12月29日完工，自不得請求尾款報酬。又反訴原
    告並未舉證證明受有何種損害，自不得依民法第511條之規
    定請求損害賠償等語。並聲明：反訴原告之反訴駁回。
參、兩造不爭執及爭執之事項
一、不爭執事項
　㈠系爭拆除契約約定拆除地點為臺中市○○區○○路0000號，未稅
    前金額為48萬元，加計稅金後總額為50萬4000元，原告已支
    付20萬1600元。
　㈡被告已經拆除1、2、3樓之牆面、3至5樓的樓梯。1至3樓之樓
    梯未拆除。
　㈢4、5樓樓梯旁之牆面被告拆除到被證9之情況。
　㈣被告於113年1月12日自約定拆除地點退場。
　㈤系爭契約業經俊祥國際有限公司於113年1月12日終止，翔暢
    公司之工班於當日退場。　
二、本件爭點
　㈠本訴部分：
　⒈被告翔暢公司就系爭契約之履行是否給付遲延？（即被證9磁
    磚部分是否為一開始兩造協議要拆除的範圍？1至3樓的樓梯
    未拆除，是否可歸責於被告？系爭契約是否定有完工期限？
    ）
　⒉本訴原告依原證3之協議及民法第231條第1項，先位請求被告
    翔暢公司給付187萬8356元暨遲延利息，有無理由？
　⒊本訴原告依原證3之協議，備位請求被告蘇志鴻、張炯茗、陳
    炫溎給付187萬8356元暨遲延利息，有無理由？
　㈡反訴部分
　⒈反訴原告依民法第511條、系爭契約終止前之法律關係，請求
    反訴被告給付27萬0400元暨遲延利息，有無理由？
肆、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本訴部分：　
　　原告主張翔暢公司未於約定時間內拆除系爭房屋之「一至三
    樓之樓梯」及「五樓樓梯旁之牆面」，構成給付遲延等語；
    而翔暢公司辯稱：「五樓樓梯旁之牆面」本來不在原始契約
    中，為原告日後追加，且雙方並未明確約定期限，在拆除過
    程中不斷變動項目及展延時間，而「一至三樓之樓梯」是因
    為如果先拆除，翔暢公司即無法前往二至四樓進行拆除工作
    ，況翔暢公司已經計畫於113年1月12日拆除「一至三樓之樓
    梯」，然原告當天阻止翔暢公司入場，要求翔暢公司離場，
    自不可歸責於翔暢公司，翔暢公司並不構成給付遲延等情，
    故本件應探究者為①「五樓樓梯旁之牆面」是否為追加項目
    ？②「一至三樓之樓梯」未拆除，是否可歸責於翔暢公司？③
    系爭契約之期限為何？
　㈠「四、五樓樓梯旁之磁磚牆面」是否為追加項目？
　⒈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
    辭句，為民法第98條所規定，故解釋當事人之意思，應以當
    事人立約當時之真意為準，而真意何在，又應以過去事實及
    其他一切證據資料為斷定之標準，不能拘泥文字致失真意。
    至所謂探求當事人之真意，如兩造就其真意有爭執時，應從
    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經濟目的、一般社會之客觀
    認知、經驗法則及當事人所欲使該意思表示發生之法律效果
    而為探求，並將誠信原則涵攝在內，藉以檢視其解釋結果對
    兩造之權利義務是否符合公平正義。
　⒉原告主張「四、五樓樓梯旁之磁磚牆面」即在一開始之系爭
    契約約定之拆除範圍內，依據為原告於112年12月11日將施
    工圖面(下稱系爭圖面，見本院卷第95、201頁)上傳系爭群
    組，是該圖面上加深色之部分，對應至1到5樓部分均應拆除
    等語。首先觀諸系爭圖面僅有1、2樓之部分，並無3至5樓之
    部分，雖原告於系爭群組內曾表示3至5樓之部分即依照系爭
    圖面相對應位置拆除(陳正晨：圖面您先看一下(1/2)樓，樓
    上都一樣，我們樓梯位子會更動，和樓板拆除，見本院卷第
    95頁【照片編號2】)，但原告亦有表示「位子會更動」，是
    得否以此遽認雙方已經對3至5樓之拆除具體項目達成合意，
    已非無疑。再者，依一般拆除實務，拆除具體項目必當詳細
    約定，否則承攬人如何知悉要拆除何部分，且範圍為何，又
    雙方確實又相約於113年12月18日前往系爭房屋現場場勘（
    見本院卷第96頁【照片編號5-9】），並將系爭房屋具體將
    要拆除之部分噴上油漆，此有雙方通訊軟體通話紀錄及現場
    照片（見本院卷第96頁【照片編號5-9】，本院卷第203-209
    、271頁）在卷可佐，顯見系爭圖面僅為參考，實際拆除範
    圍應以雙方113年12月18日之噴漆為準。而觀諸四、五樓樓
    梯旁之牆面噴漆之照片（見本院卷第271頁），該牆面可分
    為油漆部分及磁磚部分，僅有油漆部分上打叉，磁磚部分並
    未有相同噴漆，且油漆及磁磚分界上兩造噴上直線，若兩造
    之真意為油漆部分及磁磚部分均應拆除，殊難想像會在油漆
    部分及磁磚部分分界上噴上直線，顯見被告所稱當時雙方之
    真意為拆除四、五樓樓梯旁牆面之有噴打叉之油漆部分，並
    未包括四、五樓樓梯旁牆面磁磚部分，應堪可信。是原告主
    張「四、五樓樓梯旁之磁磚牆面」為原本工程項目，而非追
    加項目，應不可採。
　㈡翔暢公司是否陷於給付遲延？(即系爭契約是否定有期限？期
    限為何？給付遲延是否可歸責於翔暢公司？)
　⒈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
    ，又因不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未為給付者，債務人不
    負遲延責任，民法第229條第1項、230條定有明文。次按所
    謂默示之意思表示，係指依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
    間接推知其效果意思者而言，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479
    號民事判決意旨自明。
　⒉原告主張翔暢公司給付遲延，依民法第231條之規定應負擔給
    付遲延之責任，認系爭契約約定期限原本約定為112年12日1
    8日進場，10日後完工(即至113年12月29日)，雙方又同意展
    延至113年1月12日完工等語，並提出吳紫瑜與陳炫溎之對話
    紀錄（吳紫瑜：「您好我們12/18開始整理+拆除1-5樓+頂樓
    ，預計10天，對嗎…」，陳炫溎：「10天我們儘量趕給你…」
    ，見本院卷第25頁）及原告與蘇志鴻之對話紀錄(【113年1
    月4日】原告：「哈嘍，如剛剛電話溝通，北回逢甲店的部
    分拆除就依照電話約定1/12全數拆除並清運撤場完成，如果
    沒有如期完成，還是要請你們完成原定拆除作業，中間有任
    何罰單你們必須吸收…」，蘇志鴻：「好沒問題，但拆除內
    容不能再增加。1/12為最後一天，1/13進場才對。」；見本
    院卷第29頁)為證據，然此經翔暢公司否認，抗辯兩造對於
    拆除項目不斷變動增加，因此並未有明確之期限等語。首先
    ，觀諸上開吳紫瑜與陳炫溎之對話紀錄（見本院卷第25頁）
    ，陳炫溎表示儘量10日趕給原告，自難認雙方於簽約時已有
    確認期限；再者，「四、五樓樓梯旁之磁磚牆面」應為原告
    日後追加項目，已如前所述，況在112年12月18日至112年12
    月28日之工期中，雙方在系爭群組中對於拆除項目不斷增加
    (【112年12月21日】陳正晨：炫溎早，昨天我們發現二樓後
    方也有一個增建區、請師傅今天有空把二樓後方的後方陽台
    一塊牆面木板拆除，我們再查看一下後方現況…今天二樓後
    面再麻煩您看一下，我們一直以為增建只有一樓，昨天水電
    再查線才發現後面有一間…那這邊再麻煩你拆除清空和樓下
    的舊石棉瓦屋頂，【見本院卷第99頁，照片17、18】，【11
    2年12月24日】陳正晨：這樣進度OK嗎？陳炫溎：目前可以
    ，多出2樓後面（見本院卷第100頁，照片編號22），【112
    年12月26日】陳正晨：炫溎，現在預計會拆到哪一天？陳炫
    溎：預計這星期拆完六，日如果被抗議，需延後兩天，因後
    面開始拆樓梯有共鳴會很吵（見本院卷第101頁，照片編號2
    8），【112年12月29】陳正晨：這裡原本沒有樓板嗎？【見
    本院卷第114頁，照片編號77】)，是翔暢公司主張原告於施
    工後發現有另外須拆除之項目，堪信為真；再者，觀諸系爭
    群組之112年12月18日至113年1月4日之對話紀錄（見本院卷
    第95-120頁），翔暢公司之施工照片頻繁上傳，雙方亦密集
    在群組中討論，顯見雙方對於施工狀況及進度均有掌握，況
    原告雖主張雙方約定應完工之日期(即112年12月29日)，然
    於112年12月29日之群組內亦未見原告具體主張指摘翔暢公
    司遲延，反而陳正晨於112年12月29日在系爭群組表示「阿
    桂!報告一下狀況1.鄰居在北回官方群組裡留言有關於我們
    拆除問題及假日是否施工，經跟業主討論之後，不打擾鄰居
    及顧客狀況下，我們這個連假停止施工，連假後恢復」（見
    本院卷第113頁，照片編號75)，又於112年1月1日表示「明
    天進度建議，1.九點過後拆除，九點前先清運。2.從五樓開
    始的話，請先幫我們把水塔搬到5樓。3.請務必盡快完成。4
    .我們原本的開幕計畫已經確定無法準時，但是我們一樣還
    沒放棄任何的可能性」(見本院卷第117頁，照片編號89），
    又於113年1月3日陳正晨表示「炫溎，什麼時間可以全部好
    ？」，陳炫溎回應「已昨天噴漆範圍及樓層板及樓梯加上六
    -日無法打除，1/15好」，陳正晨表示「還要兩周？」，魏
    至毅表示「時間真的拖到太久了」，陳炫溎表示「已昨天放
    完樣範圍，是的扣除六-日。小毅哥，我們很盡力在拆了，
    每天石材清運打除。」，魏至毅回復「我懂」（見本院卷第
    118頁，照片編號94、95），可見原告對於112年12月29日無
    法完工已有認識，並同意給予時間讓翔暢公司將工程完成，
    是依上開事證，可認雙方自112年12月18日開工後，因不斷
    增減項目及鄰居抗議，雙方對合意延展工期一情，具有默示
    合意。
　⒊又原告主張於113年1月4日與蘇志鴻達成於113年1月12日完成
    清運之合意等語，然觀諸原告與蘇志宏於113年1月4日之對
    話紀錄，原告表示「哈囉，如剛剛電話溝通，北回逢甲店的
    部分拆除就依照電話約定1/12全數拆除並清運撤場完成，如
    果沒有如期完成，還是要請你們完成原定拆除作業，中間有
    任何罰單你們必須吸收，尾款不得請款外，賠償過年期間的
    營業損失、人事成本、租金成本等150萬，延後工程的其他
    的損失我們自己負擔，但要麻煩你們以1/12撤場為最高原則
    ，我會以1/12的撤場後進場作為規劃，再麻煩你確認沒問題
    後，回覆以上資訊。」，蘇志鴻表示「好沒問題，但拆除內
    容不能再增加」，原告回復「好」（見本院卷第29頁），雖
    原告有表示應於113年1月12日全數拆除清運完成，蘇志鴻意
    表同意，然蘇志鴻亦於對話中表達「但拆除內容不能再增加
    」，是該同意仍有一定之前提要件，得否以此遽認雙方已經
    達成合意，實有疑問。再觀諸系爭群組113年1月4日後之對
    話紀錄，(【113年1月6日】王正晨：「一樓的屋頂下來了嗎
    ？我想要請鐵工可以先去場勘丈量」，陳炫溎：「好，一樓
    沒拆，已經小毅哥報告了」，魏至毅：「不是二樓才沒有嗎
    ，一樓的後區在當時的估計範圍阿，二樓才是拆除中斷發現
    新增的不是嗎」…陳正晨：「前面屋簷禮拜幾拆」，陳炫溎
    ：「石棉瓦？」，陳正晨：「大門口」，陳炫溎：「(傳送
    照片)前面已拆完了喔」，陳正晨：「屋頂還在阿…」，陳炫
    溎：「老闆，當初只說拆木作，沒說要拆屋頂」，陳正晨：
    「我是說屋簷不是天花板…你回想一下」，陳炫溎：「(傳送
    相片)這片？」，陳正晨：「是的」，陳炫溎：「好我拆」
    【見本院卷第124頁，照片編號117-121。】，【113年1月8
    日】陳正晨：「另外正面的二樓雨遮和花架也把他卸下來，
    等裡面拆完不需要帆布的時候」，陳炫溎：「我可以幫拆，
    但這項不在12號裡面OK嗎，12號我是把1-5樓室內交給小毅
    哥」，陳正晨：「阿，這個會很複雜嗎？」，陳炫溎：「我
    要等全部好才能拆，煙一直飛出來喔」，陳正晨：「感恩，
    今天進度還好嗎？12號前的這段時間，鐵師傅有機會先去丈
    量先行補強的部分嗎(後面有增建區域)清空的環境下？【見
    本院卷第126頁，照片編號127-128】，【113年1月10日】陳
    正晨：「(傳送相片)」，陳炫溎：「這也要拆？」，陳正晨
    ：「(傳送項片)樓梯不在牆也不會在阿，(傳送相片)，沒拆
    的話!樓梯轉不上來啊」，陳炫溎：「(傳送照片)」，陳正
    晨：「我們不是確認過那道牆整面拆，你還噴漆」，陳炫溎
    ：「我有在噴漆跟總監確認」，陳正晨：「是阿」，陳炫溎
    ：「(傳送照片)，陳正晨：「(傳送照片)」，陳炫溎：「我
    樓梯拆了也上不去，(傳送照片)」，陳正晨：「XX是牆阿，
    (傳送照片)，這不是有噴XX嗎，(傳送照片)，其實圖面一直
    都有」，陳炫溎：「(傳送圖片)，(傳送圖片)，大家都認為
    會在這邊，總監，志鴻哥麻煩你打給他」，陳正晨：「沒辦
    法!還是要想辦法拆了，我沒有他電話」，陳炫溎：「(傳送
    門號)蘇先生」，陳正晨：「阿桂!你照片都仔細拍一遍，我
    再全部檢查一次」，陳炫溎：「(傳送照片)，(傳送照片)」
    ，陳正晨：「現在的」，陳炫溎：「(傳送照片)我們已經很
    盡力在拆了，當初也視訊跟總監對過了，也說拆到門斗地方
    才噴漆上去，我當初放樣人都在現場」，陳正晨：「我說的
    是牆不可能只到門斗，而且圖面有樓梯也有拆除圖，樓梯要
    轉上去，如果那道牆不用拆人要怎麼走過去，開那個樓板就
    是要走樓梯」，陳炫溎：「當場每個都有聽到，不然我不會
    噴在門斗邊緣，大家都在放樣，在來我們只是包拆除。放樣
    也要由你們放樣。在來我每天都有放照片，如果有問題是不
    是就要說了，不是我樓梯拆完在反應」，陳正晨：「我實在
    不懂這邏輯」，魏至毅：「炫溎，你知道你才是監工嗎」，
    陳正晨：「1.追進度的每天應該都是我2.我看到你拍給我的
    照片，來幫你確認哪裡有問題，我叫監造不叫監工」，陳炫
    溎：「當初也沒說要拆那麼多，後來我們也很盡力幫忙在拆
    ，說拆哪我們就拆哪，但現在這樣搞我，沒關係」，魏至毅
    ：「什麼叫我現在這樣搞你，是狀況有沒有搞清楚」，陳炫
    溎：「我只負責拆除，放樣應該是設計師團隊來放樣，說拆
    哪再拆哪，我沒已收你監工費吧」，魏至毅：「沒關係，我
    跟你合夥人通話」，陳炫溎：「總監剛剛說話可能沒控制好
    ，對不起，我也不想耽誤到開幕，我提出解決方案，1-2樓
    牆面我打，這樣可以嗎？」【見本院卷第128-131頁，照片
    編號133-146】，【113年1月11日】陳炫溎：「2F今日新增
    的踢角板也拆除了」【見本院卷第142頁，照片編號192頁】
    )，雙方於113年1月4日後仍有追加一樓屋頂、二樓雨遮花架
    、二樓踢腳板之工程一情，堪信為真，而自系爭群組對話紀
    錄可知，雙方對於「四、五樓樓梯旁之磁磚牆面」是否為拆
    除項目，均各執一詞，並且因此發生齟齬，然依卷內證據，
    本院認「四、五樓樓梯旁之磁磚牆面」並非原本拆除範圍，
    已如前述，是該原告要求翔暢公司拆除「四、五樓樓梯旁之
    磁磚牆面」，自亦構成工程追加。是以雙方之113年1月4日
    之對話紀錄觀之，兩造尚非並對於系爭契約之期限達成合意
    ，況原告於113年1月4日後，仍有繼續追加工程，難認雙方
    對於113年1月12日為系爭契約期限有合意，不得以該對話作
    為損害賠償之依據；況且，給付遲延須可歸責於債務人，然
    細究本件過程，可知本件紛爭均源於，原告委託翔暢公司施
    作系爭工程兩造並無明確之書面，現場噴漆過程亦為粗略，
    皆僅有大概之方向，導致雙方對於系爭工程之細節具體項目
    並未有明確共識，因此造成雙方理解上之落差，此在上開工
    程期間於雙方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即可得知，雙方對於工程具
    體項目有不斷討論，增減變更即可看出，若原告於簽約時，
    有提出明確之施工圖或詳盡書面細目，則可避免雙方於施工
    期日中，不斷反覆確認施工項目，況依系爭群組對話紀錄，
    翔暢公司施工完後均有上傳照片，然翔暢公司將4、5樓之樓
    梯拆除多日後，原告方於113年1月10日提出為何翔暢公司未
    將「四、五樓樓梯旁之磁磚牆面」拆除之質疑，可見翔暢公
    司未隱瞞實際進度，亦有對原告進行報告，益徵本件之主因
    為原告未明確註明工程項目，造成雙方對於工程項目認知有
    落差所導致，是縱然本件翔暢公司有遲延，然該遲延應難歸
    責於翔暢公司，是原告之主張翔暢公司應負擔給付遲延之損
    害賠償責任，自不可採。
　㈢又按工作有瑕疵者，定作人得定相當期限，請求承攬人修補
    之。工作需定作人之行為始能完成者，而定作人不為其行為
    時，承攬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定作人為之。承攬人不於前
    項期限內修補者，定作人得自行修補，並得向承攬人請求償
    還修補必要之費用。定作人不於前項期限內為其行為者，承
    攬人得解除契約，並得請求賠償因契約解除而生之損害，民
    法第493條第1、2項、第507條第1、2項訂有明文。是承攬契
    約中，應先定期催告承攬人完工後，承攬人不於期限內為其
    行為者，定作人方得解除契約，且若有瑕疵，需先請求承攬
    人修補，經承攬人拒絕後，方得依法請求賠償費用，此立法
    意旨為承攬人通常具有專業能力，且已經支出勞力時間費用
    ，由承攬人完工，較能維持雙方之公平，且對於雙方經濟上
    利益均屬有益。經查，從上開群組對話紀錄可知，翔暢公司
    從未拒絕修補或完工，均表示願意完工，然原告於113年1月
    12日逕自拒絕翔暢公司之修補及完工之請求，並要求翔暢公
    司退場，並自行委由第三人完工，顯然不符合上開規定，是
    原告之主張翔暢公司應賠償其損害及償還費用，於法不合，
    一併敘明。
　㈣原告得否對蘇志鴻、張炯茗、陳炫溎請求給付遲延之損害賠
    償？
　　原告主張蘇志鴻、張炯茗、陳炫溎亦應負擔給付遲延之損害
    賠償責任，然本件簽約之契約相對人為翔暢公司，此乃雙方
    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357頁），亦有翔暢公司估價單（見
    本院卷第93頁）在卷可佐，依債之相對性，原告自不得對蘇
    志鴻、張炯茗、陳炫溎請求債務不履行之責任，況系爭契約
    並未定期限，上開渠等縱然為債務人，亦自無陷於給付遲延
    之可能，原告此部分之聲明，亦無理由。
　㈤綜上，原告主張被告给付遲延，應賠償其損害之先位主張及
    備位聲明均無理由，應予以駁回，且假執行已失其附麗，一
    併敘明。
　㈥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陳述及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
    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㈦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二、反訴部分：
　㈠翔暢公司依據民法第511條請求沁爍國際有限公司(下稱沁爍
    公司)賠償有無理由？若有理由，則數額為何？
　⒈按工作未完成前，定作人得隨時終止契約。但應賠償承攬人
    因契約終止而生之損害；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
    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依
    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
    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益，民法第511條、第216條分別定有
    明文。故民法第511條係規定倘定作人於承攬人工作未完成
    前，如認工作之繼續進行，對其已無利益時，得不定期限、
    不具理由隨意終止契約，但為保護承攬人因定作人隨意終止
    契約所可能遭受之不利益，故賦予承攬人損害賠償請求權(
    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114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凡
    依外部客觀情事觀之，足認其已有取得利益之可能，而因責
    任原因事實之發生，致不能取得者，即為所失之利益，應由
    債務人賠償，不以確實可取得之利益為限（最高法院100年
    度台上字第210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俊祥公司於113
    年1月12日終止系爭契約，此乃雙方不爭執之事項，且亦有
    魏至毅與陳炫溎當日錄影檔譯文（見本院卷第145頁）在卷
    可佐，堪信為真。而依上開所述，本件兩造之遲延給付之紛
    爭，應源於沁爍公司未明確註明工程項目，造成雙方對於工
    程項目認知有落差，且沁爍公司於工程期間追加工程所導致
    ，尚非可歸責於翔暢公司，是沁爍公司之終止契約，應屬於
    行使民法第511條之定作人任意權，依上開規定，翔暢公司
    自得依法請求原告賠償損害。
　⒉再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
    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
    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上開規定係賦與法院審酌一切情況
    ，在原告證明已受有損害，而有客觀上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
    明顯有重大困難之情事時，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之裁量權，
    以求公平（參該條項立法理由）。又財政部每年均就營利事
    業各類同業核定利潤標準，作為課徵所得稅之依據，其核定
    之同業利潤標準，係據各業抽樣調查並徵詢各該業同業公會
    之意見而為核定，可謂依統計及經驗所定之標準（最高法院
    76年度台上字第1758號判決意旨參照）。故該同業利潤標準
    可作為法院審酌損害之參考依據之一。而沁爍公司終止系爭
    契約後，已委由第三人晨室空間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下
    稱晨室公司)將系爭工程完工，價格20萬6000元，此有晨室
    公司開立之收據（見本院卷第39頁）在卷可佐，是以本院認
    以系爭契約價值約50萬元作為計算基準，翔暢公司尚未完成
    之工程，以20萬元認定工程款應屬合理，翔暢公司公司完成
    之工程，以30萬計算應屬合理，是翔暢公司公司完成之工程
    部分尚有10萬元工程款未收取，而翔暢公司就未完成部分可
    預期之利益，應扣除未實際支出之合理成本，參酌財政部公
    布之114年度營利事業各業所得額暨同業利潤標準表所列「
    室內裝修工程」之「淨利率」為10％（見本院卷第263頁），
    未完成工作部分預期可得之利益應為2萬元【計算式：20000
    0×0.1＝20000】，加計翔暢公司已完工部分尚未收取之10萬
    工程款，則翔暢公司依民法第511條規定，請求沁爍公司賠
    償其因契約終止所失利益12萬元，核屬有據，逾此部分應屬
    無依據。
　㈡綜上所述，反訴原告依民法第511條之規定，請求反訴被告給
    付12萬元，及自113年9月19日(反訴起訴狀於113年9月18日
    當庭交反訴被告收受，見本院卷第22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
    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㈢本件所命給付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
    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
    規定，依職權諭知被告預供相當之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
    於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予駁回。
　㈣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陳述及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
    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㈤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冠霖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書記官　黃善應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696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沁爍國際有限公司（原名：俊祥國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思妤  
訴訟代理人  吳俊儒律師
被      告  蘇志鴻  
            張炯茗  
            陳炫溎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翔暢裝潢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松偉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毓珊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本訴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反訴被告應给付反訴原告新臺幣12萬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被告負擔百分之44，餘由反訴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3項得假執行；但如反訴被告以新臺幣12萬元為反訴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反訴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壹、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之訴之聲明第1項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87萬835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嗣於民國113年7月30日以民事追加被告暨準備狀追加翔暢裝潢有限公司（下稱翔暢公司）為被告，復於113年9月2日以民事訴之變更暨準備二狀變更聲明如後開原告聲明所示。經核原告所為上開聲明變更，均係本於原告位於臺中市○○區○○路00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之拆除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契約所生之同一基礎事實，揆諸前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就非專屬他法院管轄，且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相牽連，並得行同種訴訟程序之事件，對於原告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民事訴訟法第259條、第260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翔暢公司主張原告於系爭工程完工前終止契約，原告應賠償翔暢公司因契約終止所受之損害，依民法第511條規定，反訴請求原告給付27萬0400元，及自民事反訴答辯暨反訴狀送達翌日（即113年9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221頁至230頁）。核翔暢公司對原告提起反訴主張之原因事實，與本訴原告請求被告賠償遲延完工損害之訴訟標的及防禦方法，有相牽連之關係，且證據資料共通，又非專屬他法院管轄，並得行同種訴訟程序，依前揭規定，翔暢公司提起反訴，應予准許。
乙、實體方面
壹、本訴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翔暢公司承攬原告系爭房屋之拆除工程，雙方約定拆除範圍為系爭房屋1至5樓之樓梯與約定之裝潢，工程期間自112年12月18日進場，至同年12月29日完工，工程款為50萬4000元（下稱系爭契約），原告於112年12月15日匯款20萬1600元至翔暢公司帳戶，雙方因信賴關係，並無簽立書面。
　㈡然翔暢公司於112年12月29日遲未完工，原告於113年1月4日與具有決定權之被告蘇志鴻協議，約定翔暢公司應於同年1月12日完工，若無法完工，則應賠償營業損失、人事成本、租金等損失150萬元（即原證3，下稱系爭協議）。然翔暢公司於同年1月12日未完工，系爭房屋仍有1至3樓樓梯及4、5樓部分牆面未完成拆除，且現場遺留大量垃圾，被告遂終止系爭契約，並委由第三人繼續工程，另外支出費用23萬3604元，又因此無法順利在該址開店，而受有無法營業之損失合計164萬4752元（計算式：119萬6128元【營業損失】＋13萬6224元【租金】＋31萬2400元【人事費用】＝164萬4752元），爰依系爭協議、民法第231條之規定，先位請求翔暢公司賠償損害共187萬8356元。
　㈢倘認原告先位之訴無理由，承攬系爭工程之人為被告蘇志鴻、張炯茗、陳炫溎（下稱蘇志鴻等3人），蘇志鴻等3人仍應就系爭協議負賠償之責，爰依系爭協議、民法第231條之規定，備位請求蘇志鴻等3人賠償損害共187萬8356元。
  ㈣並聲明：⒈先位聲明：翔暢公司應給付原告187萬8356元，及自113年8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⒉備位聲明：蘇志鴻、張炯茗、陳炫溎應給付原告187萬8356元，及自113年6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㈠蘇志鴻、張炯茗認識原告之法定代理人及友人魏至毅（綽號小毅），知悉原告有拆除工程之需求，遂介紹翔暢公司與原告認識，原告並指派魏至毅及吳紫瑜與翔暢公司聯絡，翔暢公司指派陳炫溎接洽。雙方於112年12月11日成立系爭工程群組（下稱系爭群組），初始成員為魏至毅、吳紫瑜、陳炫溎、陳正晨（暱稱：Vincent Chen）即原告之設計總監。陳炫溎於112年12月14日傳送以翔暢公司名義出具之估價單予吳紫瑜，原告於同年12月15日匯款20萬1600元至翔暢公司帳戶，是系爭契約係存在於原告與翔暢公司之間。
　㈡復依陳炫溎與吳紫瑜間之對話紀錄，陳炫溎僅表示盡量趕工，並未約定系爭工程之具體工期，且魏至毅與蘇志鴻間達成之系爭協議，僅是蘇志鴻以介紹人身分居間協調，翔暢公司並未同意系爭協議內容，系爭契約既未約定施工期限，亦未約定遲延罰款，是翔暢公司自無須負擔遲延完工之損害賠償責任。
　㈢退步言，縱認原告與翔暢公司達成系爭協議內容，蘇志鴻當時已表示拆除範圍不能再增加，然原告仍多次追加系爭房屋1樓屋頂、2樓雨遮花架、各樓層牆面、2樓踢腳板等拆除工項，系爭協議自已不適用。再退步言，兩造於協調系爭協議時，原告之損害尚未發生，則系爭協議約定之金額為懲罰性違約金，該違約金金額已達承攬費用之3倍，顯然過高，應予酌減。
　㈣又系爭房屋4、5樓梯壁面非約定承攬範圍，且除卻原告拒絕被告施作之1至3樓之樓梯部分，被告已依系爭契約約定之承攬範圍拆除完畢，已無剩餘工程需另行雇工施作。況原告拒絕陳炫溎施作1至3樓之樓梯部分而任意終止契約，縱其另行雇工拆除1至3樓之樓梯部分之花費，亦非翔暢公司所造成之損失。另影響營業收入之因素繁多，原告並未說明營業損失之日期及計算方式，自難認此部分損失與系爭工程相關。
　㈤再者，蘇志鴻、張炯茗僅為介紹人，與系爭工程施作毫無關係。又系爭協議僅是魏至毅與蘇志鴻協調解決方案過程之對話，陳炫溎為翔暢公司之員工，並未授權蘇志鴻代表其個人與魏至毅達成任何協議，張炯茗亦僅為介紹人，從未參與系爭工程，原告自不得依系爭協議，請求蘇志鴻等3人負賠償責任。退步言，縱認系爭協議成立於原告與蘇志鴻等3人之間，蘇志鴻於系爭協議已表示不能增加拆除範圍，原告既增加拆除範圍，即不得再適用系爭協議。再退步言，系爭協議之金額為懲罰性違約金，顯然過高，故請求予以酌減。
　㈥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貳、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主張：系爭契約係存在於反訴原告及反訴被告之間，且未訂有完工期限，反訴原告至113年1月11日止，除系爭房屋1至3樓樓梯部分外，已依系爭契約約定之承攬範圍拆除完畢，反訴被告於113年1月12日要求反訴原告撤場，係於反訴原告即將完成系爭契約之際終止契約，反訴原告自得請求因契約終止而生之損害，即包括已完工部分之報酬。又反訴被告尚欠尾款30萬2400元，扣除反訴原告原應支出之113年1月12日4名打除工人工資1萬元（每人每天2,500元）、清運費用一車2萬2000元，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27萬0400元（計算式：30萬2400元－1萬元－2萬2000元＝27萬0400元），爰依民法第511條、系爭契約終止前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27萬0400元，及自民事答辯暨反訴狀送達翌日（即113年9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反訴被告抗辯：兩造約定系爭工程之工期為10日，反訴原告未於112年12月29日完工，自不得請求尾款報酬。又反訴原告並未舉證證明受有何種損害，自不得依民法第511條之規定請求損害賠償等語。並聲明：反訴原告之反訴駁回。
參、兩造不爭執及爭執之事項
一、不爭執事項
　㈠系爭拆除契約約定拆除地點為臺中市○○區○○路0000號，未稅前金額為48萬元，加計稅金後總額為50萬4000元，原告已支付20萬1600元。
　㈡被告已經拆除1、2、3樓之牆面、3至5樓的樓梯。1至3樓之樓梯未拆除。
　㈢4、5樓樓梯旁之牆面被告拆除到被證9之情況。
　㈣被告於113年1月12日自約定拆除地點退場。
　㈤系爭契約業經俊祥國際有限公司於113年1月12日終止，翔暢公司之工班於當日退場。　
二、本件爭點
　㈠本訴部分：
　⒈被告翔暢公司就系爭契約之履行是否給付遲延？（即被證9磁磚部分是否為一開始兩造協議要拆除的範圍？1至3樓的樓梯未拆除，是否可歸責於被告？系爭契約是否定有完工期限？）
　⒉本訴原告依原證3之協議及民法第231條第1項，先位請求被告翔暢公司給付187萬8356元暨遲延利息，有無理由？
　⒊本訴原告依原證3之協議，備位請求被告蘇志鴻、張炯茗、陳炫溎給付187萬8356元暨遲延利息，有無理由？
　㈡反訴部分
　⒈反訴原告依民法第511條、系爭契約終止前之法律關係，請求反訴被告給付27萬0400元暨遲延利息，有無理由？
肆、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本訴部分：　
　　原告主張翔暢公司未於約定時間內拆除系爭房屋之「一至三樓之樓梯」及「五樓樓梯旁之牆面」，構成給付遲延等語；而翔暢公司辯稱：「五樓樓梯旁之牆面」本來不在原始契約中，為原告日後追加，且雙方並未明確約定期限，在拆除過程中不斷變動項目及展延時間，而「一至三樓之樓梯」是因為如果先拆除，翔暢公司即無法前往二至四樓進行拆除工作，況翔暢公司已經計畫於113年1月12日拆除「一至三樓之樓梯」，然原告當天阻止翔暢公司入場，要求翔暢公司離場，自不可歸責於翔暢公司，翔暢公司並不構成給付遲延等情，故本件應探究者為①「五樓樓梯旁之牆面」是否為追加項目？②「一至三樓之樓梯」未拆除，是否可歸責於翔暢公司？③系爭契約之期限為何？
　㈠「四、五樓樓梯旁之磁磚牆面」是否為追加項目？
　⒈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為民法第98條所規定，故解釋當事人之意思，應以當事人立約當時之真意為準，而真意何在，又應以過去事實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為斷定之標準，不能拘泥文字致失真意。至所謂探求當事人之真意，如兩造就其真意有爭執時，應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經濟目的、一般社會之客觀認知、經驗法則及當事人所欲使該意思表示發生之法律效果而為探求，並將誠信原則涵攝在內，藉以檢視其解釋結果對兩造之權利義務是否符合公平正義。
　⒉原告主張「四、五樓樓梯旁之磁磚牆面」即在一開始之系爭契約約定之拆除範圍內，依據為原告於112年12月11日將施工圖面(下稱系爭圖面，見本院卷第95、201頁)上傳系爭群組，是該圖面上加深色之部分，對應至1到5樓部分均應拆除等語。首先觀諸系爭圖面僅有1、2樓之部分，並無3至5樓之部分，雖原告於系爭群組內曾表示3至5樓之部分即依照系爭圖面相對應位置拆除(陳正晨：圖面您先看一下(1/2)樓，樓上都一樣，我們樓梯位子會更動，和樓板拆除，見本院卷第95頁【照片編號2】)，但原告亦有表示「位子會更動」，是得否以此遽認雙方已經對3至5樓之拆除具體項目達成合意，已非無疑。再者，依一般拆除實務，拆除具體項目必當詳細約定，否則承攬人如何知悉要拆除何部分，且範圍為何，又雙方確實又相約於113年12月18日前往系爭房屋現場場勘（見本院卷第96頁【照片編號5-9】），並將系爭房屋具體將要拆除之部分噴上油漆，此有雙方通訊軟體通話紀錄及現場照片（見本院卷第96頁【照片編號5-9】，本院卷第203-209、271頁）在卷可佐，顯見系爭圖面僅為參考，實際拆除範圍應以雙方113年12月18日之噴漆為準。而觀諸四、五樓樓梯旁之牆面噴漆之照片（見本院卷第271頁），該牆面可分為油漆部分及磁磚部分，僅有油漆部分上打叉，磁磚部分並未有相同噴漆，且油漆及磁磚分界上兩造噴上直線，若兩造之真意為油漆部分及磁磚部分均應拆除，殊難想像會在油漆部分及磁磚部分分界上噴上直線，顯見被告所稱當時雙方之真意為拆除四、五樓樓梯旁牆面之有噴打叉之油漆部分，並未包括四、五樓樓梯旁牆面磁磚部分，應堪可信。是原告主張「四、五樓樓梯旁之磁磚牆面」為原本工程項目，而非追加項目，應不可採。
　㈡翔暢公司是否陷於給付遲延？(即系爭契約是否定有期限？期限為何？給付遲延是否可歸責於翔暢公司？)
　⒈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又因不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未為給付者，債務人不負遲延責任，民法第229條第1項、230條定有明文。次按所謂默示之意思表示，係指依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思者而言，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479號民事判決意旨自明。
　⒉原告主張翔暢公司給付遲延，依民法第231條之規定應負擔給付遲延之責任，認系爭契約約定期限原本約定為112年12日18日進場，10日後完工(即至113年12月29日)，雙方又同意展延至113年1月12日完工等語，並提出吳紫瑜與陳炫溎之對話紀錄（吳紫瑜：「您好我們12/18開始整理+拆除1-5樓+頂樓，預計10天，對嗎…」，陳炫溎：「10天我們儘量趕給你…」，見本院卷第25頁）及原告與蘇志鴻之對話紀錄(【113年1月4日】原告：「哈嘍，如剛剛電話溝通，北回逢甲店的部分拆除就依照電話約定1/12全數拆除並清運撤場完成，如果沒有如期完成，還是要請你們完成原定拆除作業，中間有任何罰單你們必須吸收…」，蘇志鴻：「好沒問題，但拆除內容不能再增加。1/12為最後一天，1/13進場才對。」；見本院卷第29頁)為證據，然此經翔暢公司否認，抗辯兩造對於拆除項目不斷變動增加，因此並未有明確之期限等語。首先，觀諸上開吳紫瑜與陳炫溎之對話紀錄（見本院卷第25頁），陳炫溎表示儘量10日趕給原告，自難認雙方於簽約時已有確認期限；再者，「四、五樓樓梯旁之磁磚牆面」應為原告日後追加項目，已如前所述，況在112年12月18日至112年12月28日之工期中，雙方在系爭群組中對於拆除項目不斷增加(【112年12月21日】陳正晨：炫溎早，昨天我們發現二樓後方也有一個增建區、請師傅今天有空把二樓後方的後方陽台一塊牆面木板拆除，我們再查看一下後方現況…今天二樓後面再麻煩您看一下，我們一直以為增建只有一樓，昨天水電再查線才發現後面有一間…那這邊再麻煩你拆除清空和樓下的舊石棉瓦屋頂，【見本院卷第99頁，照片17、18】，【112年12月24日】陳正晨：這樣進度OK嗎？陳炫溎：目前可以，多出2樓後面（見本院卷第100頁，照片編號22），【112年12月26日】陳正晨：炫溎，現在預計會拆到哪一天？陳炫溎：預計這星期拆完六，日如果被抗議，需延後兩天，因後面開始拆樓梯有共鳴會很吵（見本院卷第101頁，照片編號28），【112年12月29】陳正晨：這裡原本沒有樓板嗎？【見本院卷第114頁，照片編號77】)，是翔暢公司主張原告於施工後發現有另外須拆除之項目，堪信為真；再者，觀諸系爭群組之112年12月18日至113年1月4日之對話紀錄（見本院卷第95-120頁），翔暢公司之施工照片頻繁上傳，雙方亦密集在群組中討論，顯見雙方對於施工狀況及進度均有掌握，況原告雖主張雙方約定應完工之日期(即112年12月29日)，然於112年12月29日之群組內亦未見原告具體主張指摘翔暢公司遲延，反而陳正晨於112年12月29日在系爭群組表示「阿桂!報告一下狀況1.鄰居在北回官方群組裡留言有關於我們拆除問題及假日是否施工，經跟業主討論之後，不打擾鄰居及顧客狀況下，我們這個連假停止施工，連假後恢復」（見本院卷第113頁，照片編號75)，又於112年1月1日表示「明天進度建議，1.九點過後拆除，九點前先清運。2.從五樓開始的話，請先幫我們把水塔搬到5樓。3.請務必盡快完成。4.我們原本的開幕計畫已經確定無法準時，但是我們一樣還沒放棄任何的可能性」(見本院卷第117頁，照片編號89），又於113年1月3日陳正晨表示「炫溎，什麼時間可以全部好？」，陳炫溎回應「已昨天噴漆範圍及樓層板及樓梯加上六-日無法打除，1/15好」，陳正晨表示「還要兩周？」，魏至毅表示「時間真的拖到太久了」，陳炫溎表示「已昨天放完樣範圍，是的扣除六-日。小毅哥，我們很盡力在拆了，每天石材清運打除。」，魏至毅回復「我懂」（見本院卷第118頁，照片編號94、95），可見原告對於112年12月29日無法完工已有認識，並同意給予時間讓翔暢公司將工程完成，是依上開事證，可認雙方自112年12月18日開工後，因不斷增減項目及鄰居抗議，雙方對合意延展工期一情，具有默示合意。
　⒊又原告主張於113年1月4日與蘇志鴻達成於113年1月12日完成清運之合意等語，然觀諸原告與蘇志宏於113年1月4日之對話紀錄，原告表示「哈囉，如剛剛電話溝通，北回逢甲店的部分拆除就依照電話約定1/12全數拆除並清運撤場完成，如果沒有如期完成，還是要請你們完成原定拆除作業，中間有任何罰單你們必須吸收，尾款不得請款外，賠償過年期間的營業損失、人事成本、租金成本等150萬，延後工程的其他的損失我們自己負擔，但要麻煩你們以1/12撤場為最高原則，我會以1/12的撤場後進場作為規劃，再麻煩你確認沒問題後，回覆以上資訊。」，蘇志鴻表示「好沒問題，但拆除內容不能再增加」，原告回復「好」（見本院卷第29頁），雖原告有表示應於113年1月12日全數拆除清運完成，蘇志鴻意表同意，然蘇志鴻亦於對話中表達「但拆除內容不能再增加」，是該同意仍有一定之前提要件，得否以此遽認雙方已經達成合意，實有疑問。再觀諸系爭群組113年1月4日後之對話紀錄，(【113年1月6日】王正晨：「一樓的屋頂下來了嗎？我想要請鐵工可以先去場勘丈量」，陳炫溎：「好，一樓沒拆，已經小毅哥報告了」，魏至毅：「不是二樓才沒有嗎，一樓的後區在當時的估計範圍阿，二樓才是拆除中斷發現新增的不是嗎」…陳正晨：「前面屋簷禮拜幾拆」，陳炫溎：「石棉瓦？」，陳正晨：「大門口」，陳炫溎：「(傳送照片)前面已拆完了喔」，陳正晨：「屋頂還在阿…」，陳炫溎：「老闆，當初只說拆木作，沒說要拆屋頂」，陳正晨：「我是說屋簷不是天花板…你回想一下」，陳炫溎：「(傳送相片)這片？」，陳正晨：「是的」，陳炫溎：「好我拆」【見本院卷第124頁，照片編號117-121。】，【113年1月8日】陳正晨：「另外正面的二樓雨遮和花架也把他卸下來，等裡面拆完不需要帆布的時候」，陳炫溎：「我可以幫拆，但這項不在12號裡面OK嗎，12號我是把1-5樓室內交給小毅哥」，陳正晨：「阿，這個會很複雜嗎？」，陳炫溎：「我要等全部好才能拆，煙一直飛出來喔」，陳正晨：「感恩，今天進度還好嗎？12號前的這段時間，鐵師傅有機會先去丈量先行補強的部分嗎(後面有增建區域)清空的環境下？【見本院卷第126頁，照片編號127-128】，【113年1月10日】陳正晨：「(傳送相片)」，陳炫溎：「這也要拆？」，陳正晨：「(傳送項片)樓梯不在牆也不會在阿，(傳送相片)，沒拆的話!樓梯轉不上來啊」，陳炫溎：「(傳送照片)」，陳正晨：「我們不是確認過那道牆整面拆，你還噴漆」，陳炫溎：「我有在噴漆跟總監確認」，陳正晨：「是阿」，陳炫溎：「(傳送照片)，陳正晨：「(傳送照片)」，陳炫溎：「我樓梯拆了也上不去，(傳送照片)」，陳正晨：「XX是牆阿，(傳送照片)，這不是有噴XX嗎，(傳送照片)，其實圖面一直都有」，陳炫溎：「(傳送圖片)，(傳送圖片)，大家都認為會在這邊，總監，志鴻哥麻煩你打給他」，陳正晨：「沒辦法!還是要想辦法拆了，我沒有他電話」，陳炫溎：「(傳送門號)蘇先生」，陳正晨：「阿桂!你照片都仔細拍一遍，我再全部檢查一次」，陳炫溎：「(傳送照片)，(傳送照片)」，陳正晨：「現在的」，陳炫溎：「(傳送照片)我們已經很盡力在拆了，當初也視訊跟總監對過了，也說拆到門斗地方才噴漆上去，我當初放樣人都在現場」，陳正晨：「我說的是牆不可能只到門斗，而且圖面有樓梯也有拆除圖，樓梯要轉上去，如果那道牆不用拆人要怎麼走過去，開那個樓板就是要走樓梯」，陳炫溎：「當場每個都有聽到，不然我不會噴在門斗邊緣，大家都在放樣，在來我們只是包拆除。放樣也要由你們放樣。在來我每天都有放照片，如果有問題是不是就要說了，不是我樓梯拆完在反應」，陳正晨：「我實在不懂這邏輯」，魏至毅：「炫溎，你知道你才是監工嗎」，陳正晨：「1.追進度的每天應該都是我2.我看到你拍給我的照片，來幫你確認哪裡有問題，我叫監造不叫監工」，陳炫溎：「當初也沒說要拆那麼多，後來我們也很盡力幫忙在拆，說拆哪我們就拆哪，但現在這樣搞我，沒關係」，魏至毅：「什麼叫我現在這樣搞你，是狀況有沒有搞清楚」，陳炫溎：「我只負責拆除，放樣應該是設計師團隊來放樣，說拆哪再拆哪，我沒已收你監工費吧」，魏至毅：「沒關係，我跟你合夥人通話」，陳炫溎：「總監剛剛說話可能沒控制好，對不起，我也不想耽誤到開幕，我提出解決方案，1-2樓牆面我打，這樣可以嗎？」【見本院卷第128-131頁，照片編號133-146】，【113年1月11日】陳炫溎：「2F今日新增的踢角板也拆除了」【見本院卷第142頁，照片編號192頁】)，雙方於113年1月4日後仍有追加一樓屋頂、二樓雨遮花架、二樓踢腳板之工程一情，堪信為真，而自系爭群組對話紀錄可知，雙方對於「四、五樓樓梯旁之磁磚牆面」是否為拆除項目，均各執一詞，並且因此發生齟齬，然依卷內證據，本院認「四、五樓樓梯旁之磁磚牆面」並非原本拆除範圍，已如前述，是該原告要求翔暢公司拆除「四、五樓樓梯旁之磁磚牆面」，自亦構成工程追加。是以雙方之113年1月4日之對話紀錄觀之，兩造尚非並對於系爭契約之期限達成合意，況原告於113年1月4日後，仍有繼續追加工程，難認雙方對於113年1月12日為系爭契約期限有合意，不得以該對話作為損害賠償之依據；況且，給付遲延須可歸責於債務人，然細究本件過程，可知本件紛爭均源於，原告委託翔暢公司施作系爭工程兩造並無明確之書面，現場噴漆過程亦為粗略，皆僅有大概之方向，導致雙方對於系爭工程之細節具體項目並未有明確共識，因此造成雙方理解上之落差，此在上開工程期間於雙方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即可得知，雙方對於工程具體項目有不斷討論，增減變更即可看出，若原告於簽約時，有提出明確之施工圖或詳盡書面細目，則可避免雙方於施工期日中，不斷反覆確認施工項目，況依系爭群組對話紀錄，翔暢公司施工完後均有上傳照片，然翔暢公司將4、5樓之樓梯拆除多日後，原告方於113年1月10日提出為何翔暢公司未將「四、五樓樓梯旁之磁磚牆面」拆除之質疑，可見翔暢公司未隱瞞實際進度，亦有對原告進行報告，益徵本件之主因為原告未明確註明工程項目，造成雙方對於工程項目認知有落差所導致，是縱然本件翔暢公司有遲延，然該遲延應難歸責於翔暢公司，是原告之主張翔暢公司應負擔給付遲延之損害賠償責任，自不可採。
　㈢又按工作有瑕疵者，定作人得定相當期限，請求承攬人修補之。工作需定作人之行為始能完成者，而定作人不為其行為時，承攬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定作人為之。承攬人不於前項期限內修補者，定作人得自行修補，並得向承攬人請求償還修補必要之費用。定作人不於前項期限內為其行為者，承攬人得解除契約，並得請求賠償因契約解除而生之損害，民法第493條第1、2項、第507條第1、2項訂有明文。是承攬契約中，應先定期催告承攬人完工後，承攬人不於期限內為其行為者，定作人方得解除契約，且若有瑕疵，需先請求承攬人修補，經承攬人拒絕後，方得依法請求賠償費用，此立法意旨為承攬人通常具有專業能力，且已經支出勞力時間費用，由承攬人完工，較能維持雙方之公平，且對於雙方經濟上利益均屬有益。經查，從上開群組對話紀錄可知，翔暢公司從未拒絕修補或完工，均表示願意完工，然原告於113年1月12日逕自拒絕翔暢公司之修補及完工之請求，並要求翔暢公司退場，並自行委由第三人完工，顯然不符合上開規定，是原告之主張翔暢公司應賠償其損害及償還費用，於法不合，一併敘明。
　㈣原告得否對蘇志鴻、張炯茗、陳炫溎請求給付遲延之損害賠償？
　　原告主張蘇志鴻、張炯茗、陳炫溎亦應負擔給付遲延之損害賠償責任，然本件簽約之契約相對人為翔暢公司，此乃雙方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357頁），亦有翔暢公司估價單（見本院卷第93頁）在卷可佐，依債之相對性，原告自不得對蘇志鴻、張炯茗、陳炫溎請求債務不履行之責任，況系爭契約並未定期限，上開渠等縱然為債務人，亦自無陷於給付遲延之可能，原告此部分之聲明，亦無理由。
　㈤綜上，原告主張被告给付遲延，應賠償其損害之先位主張及備位聲明均無理由，應予以駁回，且假執行已失其附麗，一併敘明。
　㈥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陳述及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㈦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二、反訴部分：
　㈠翔暢公司依據民法第511條請求沁爍國際有限公司(下稱沁爍公司)賠償有無理由？若有理由，則數額為何？
　⒈按工作未完成前，定作人得隨時終止契約。但應賠償承攬人因契約終止而生之損害；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益，民法第511條、第216條分別定有明文。故民法第511條係規定倘定作人於承攬人工作未完成前，如認工作之繼續進行，對其已無利益時，得不定期限、不具理由隨意終止契約，但為保護承攬人因定作人隨意終止契約所可能遭受之不利益，故賦予承攬人損害賠償請求權(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114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凡依外部客觀情事觀之，足認其已有取得利益之可能，而因責任原因事實之發生，致不能取得者，即為所失之利益，應由債務人賠償，不以確實可取得之利益為限（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10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俊祥公司於113年1月12日終止系爭契約，此乃雙方不爭執之事項，且亦有魏至毅與陳炫溎當日錄影檔譯文（見本院卷第145頁）在卷可佐，堪信為真。而依上開所述，本件兩造之遲延給付之紛爭，應源於沁爍公司未明確註明工程項目，造成雙方對於工程項目認知有落差，且沁爍公司於工程期間追加工程所導致，尚非可歸責於翔暢公司，是沁爍公司之終止契約，應屬於行使民法第511條之定作人任意權，依上開規定，翔暢公司自得依法請求原告賠償損害。
　⒉再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上開規定係賦與法院審酌一切情況，在原告證明已受有損害，而有客觀上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之情事時，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之裁量權，以求公平（參該條項立法理由）。又財政部每年均就營利事業各類同業核定利潤標準，作為課徵所得稅之依據，其核定之同業利潤標準，係據各業抽樣調查並徵詢各該業同業公會之意見而為核定，可謂依統計及經驗所定之標準（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1758號判決意旨參照）。故該同業利潤標準可作為法院審酌損害之參考依據之一。而沁爍公司終止系爭契約後，已委由第三人晨室空間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下稱晨室公司)將系爭工程完工，價格20萬6000元，此有晨室公司開立之收據（見本院卷第39頁）在卷可佐，是以本院認以系爭契約價值約50萬元作為計算基準，翔暢公司尚未完成之工程，以20萬元認定工程款應屬合理，翔暢公司公司完成之工程，以30萬計算應屬合理，是翔暢公司公司完成之工程部分尚有10萬元工程款未收取，而翔暢公司就未完成部分可預期之利益，應扣除未實際支出之合理成本，參酌財政部公布之114年度營利事業各業所得額暨同業利潤標準表所列「室內裝修工程」之「淨利率」為10％（見本院卷第263頁），未完成工作部分預期可得之利益應為2萬元【計算式：200000×0.1＝20000】，加計翔暢公司已完工部分尚未收取之10萬工程款，則翔暢公司依民法第511條規定，請求沁爍公司賠償其因契約終止所失利益12萬元，核屬有據，逾此部分應屬無依據。
　㈡綜上所述，反訴原告依民法第511條之規定，請求反訴被告給付12萬元，及自113年9月19日(反訴起訴狀於113年9月18日當庭交反訴被告收受，見本院卷第22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㈢本件所命給付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諭知被告預供相當之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予駁回。
　㈣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陳述及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㈤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冠霖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書記官　黃善應






